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自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沈榮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軍偵

字第1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自強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處有

期徒刑拾月。

沈榮福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沈自強為現役軍人。其於民國109年10月1日11時35分許，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涉案車輛），沿屏

東縣高樹鄉高興路由西往東方向（業經蒞庭公訴人更正）行

駛至該路與同縣鄉建源路交岔路口時，原應注意汽車行駛

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

備，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道路路面鋪裝柏油、

乾燥、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並無足

令其不能注意之事，竟疏未注意建源路上車輛行車狀況，亦

未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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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涉案車輛駛入前揭交岔路口；適羅慶龍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建源路由南往北方向（業經蒞庭

公訴人更正）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未遵守建源路上設置之

讓路標誌指示，疏未注意高興路上車輛行車狀況，貿然騎乘

前揭機車駛入前揭交岔路口（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羅

慶龍騎乘之前揭機車前車頭乃撞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右

前車頭（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羅慶龍因而人車倒地，致受

有⑴左鎖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折、⑶左

胸第二至第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左臉部、

右肘、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經

羅慶龍撤回告訴，並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

處分確定）。詎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

應已預見羅慶龍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其依法應即採取

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竟基於逃逸

之不確定犯意，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

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

在場人士，即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而逃逸。

嗣經警調取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監視器錄影影像，

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沈榮福為沈自強父親，明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並非由其駕

駛涉案車輛，而係由沈自強駕駛，竟意圖使沈自強隱避以脫

免刑責，基於頂替之犯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

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

向承辦警員謊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

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之人，藉以頂替沈自強。

三、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 項。二、前

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現役軍人之犯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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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刑事訴訟法法追訴、處

罰。軍事審判法第1 條第2 項、刑事訴訟法第1 條第2 項分

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係現役軍人等情，業經被告

沈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無訛（見本院卷第142頁），

並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

是被告沈自強於本案犯罪時及檢察官提起公訴時均為現役軍

人，又現時並非政府依法宣布之戰時，而被告沈自強本案被

訴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該罪係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

第1項第3款所定之罪，揆諸首揭規定，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

訴、處罰，本院就被告沈自強本案被訴前揭犯行，自有審判

權，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

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

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

分析判斷受測者之供述是否違反其內心之真意而屬虛偽不

實。故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

障緘默權而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

測試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有

利之供述，經鑑定人分析判斷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依補

強性法則，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仍得供裁判

之佐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職權（最

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沈自

強於偵查中同意接受測謊，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憑（見軍偵卷

第152頁），嗣於法務部調查局實施測謊前，亦同意接受測

謊，且法務部調查局測謊鑑定書，其形式上亦符合測謊基本

程式要件等情，有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說明、測謊同意

書、身心狀況調查表、熟悉（數字）測試問卷、測謊儀測試

報告、測謊鑑定環境檢查紀錄等件在卷可考（分見軍偵卷第

195、197至199、211、212頁），揆之前揭說明，該測謊鑑

定書，仍得供為裁判之佐證，而有證據能力。被告沈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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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榮福之辯護人認為該測謊鑑定書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144頁），尚非有理。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固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

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仍得

為證據，觀之同法第159條之5 第1項亦明。本判決後述資以

認定本案而具傳聞性質之證據，除前已說明者外，檢察官、

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被告2人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見本院卷第14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

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復經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

並與本案均具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上開法

文規定，自具證據能力，且俱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

得以之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沈自強固不否認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前駕駛涉案

車輛之事實，另被告沈榮福亦坦承確有於本案交通事故調查

時，向承辦員警自承為肇事人等節，且被告2人對於涉案車

輛曾於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被害人羅慶龍騎乘之前

揭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致受有如犯罪事實

欄一所載傷害等情，亦均不爭執。惟被告沈自強矢口否認有

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

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

故之人不是我云云；被告沈榮福則矢口否認有何頂替犯行，

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的人確實是我云

云。其等辯護人則為之辯護稱：依警方提供之監視器錄影影

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涉案車輛出現時、地，被告沈自強於109

年10月1日11時28分許，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位

在屏東縣○○鄉○○路0號之住處（下稱前址住處）後，隨

即換由被告沈榮福駕駛該車輛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經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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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實測，約需時6分10秒，與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即109年1

0月1日11時35分許之時間相當，是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

所供，合於事實，本案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

人，確為被告沈榮福，被告沈自強自無涉有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另被告沈榮福因不

知其駕駛涉案車輛已發生本案交通事故，故被告沈榮福亦無

涉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

行，且被告沈榮福確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

人，自亦無頂替犯行云云。

四、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欄一所載犯罪事實，除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否

認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一事

外，就本案交通事故經過及涉案車輛即為與被害人前揭機車

碰撞之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羅慶龍於本院審理時結

證：我於109年10月1日是從高樹往舊寮騎（即南往北），當

日約中午11點半左右，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被車撞到，我

騎的機車車頭撞到對方的車，我不記得是撞到對方的車的哪

個部分，我被撞到之後就倒地，當時我有流血及頭暈，後來

有人報案叫救護車送我去醫院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54至2

57頁），復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紙、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㈠、表㈡、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照片16幀、涉案車輛及

前揭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紙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7

至29、34、36、38至45頁）。依證人羅慶龍所證前詞，雖無

從知悉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係碰撞何車輛，致生本案交通

事故，並於本案交通事故後逃離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然查，

本案交通事故後，經警方調取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

監視器錄影影像，循線查悉與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碰撞，

致生本案交通事故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

本案承辦員警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警

員，本案交通事故是我承辦，也是我去調取相關監視器錄影

影像。我於109年10月1日前往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我沒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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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肇事車輛，但現場有遺留擋泥板，經研判認為是肇事車輛

遺留物。復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行向為南北向（即沿建

源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肇事車輛行向為東西向（即沿高

興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故我即調取南北向道路（即建源

路）與東西向道路（即高興路）上監視器追查肇事車輛。本

案交通事故當日我即在高興路上民宅調得監視器錄影影像，

該民宅係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往西方向不遠處。在該民宅調

取該監視器錄影影像時，我即在場依行動電話或是手錶上顯

示之時間，確認該監視器錄影影像上顯示之時間慢約12分

鐘，即令有誤差也是在1分鐘之內。翌日，警方檢視高興路

上民宅監視器錄影影像，查出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接著

就查詢涉案車輛之車籍資料，得知涉案車輛之車主為沈榮

福，我就跟同事藍慶賢同往被告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並在

該處比對擋泥板相符，故確認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語

（見本院卷第260、262至264、266、272、273、275頁），

核與證人即員警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

員警。警方係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係由高樹往舊寮方向，

由南往北行駛在建源路，後來調取前揭交通事故現場附近監

視器錄影，認定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經警方調閱該車車

籍資料後，我與羅志文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

福前址住處查訪，並當場拍攝涉案車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

第280、281頁），並有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上民宅監視器錄

影影像翻拍照片2幀、涉案車輛照片8幀、建源路上監視器錄

影影像翻拍照片1幀、屏東縣○○○○○里○○○000○0○0

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111年

8月16日里警偵字第111317134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存

卷可證（分見警卷第23至24、46至51、54頁，軍偵卷第10

1、103頁，本院卷第189、191頁），參以被告沈榮福於警詢

時供稱：警方在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拾獲之右前擋泥板，確實

為涉案車輛之零件等語（見警卷第8頁），且被告沈自強、

沈榮福就此部分事實亦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2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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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

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扣押物

品清單1紙、本院111年度成保管字第220號扣押物品清單1紙

（分見軍偵卷第173頁，本院卷第45、85頁），復有擋泥板1

個扣案可憑，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旋經到場救護人員送至旗山

醫院，再轉送國仁醫院急診並住院治療，經該院醫師診斷，

認其受有：⑴左鎖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

折、⑶左胸第二至第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

左臉部、右肘、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被害人經接

受左鎖骨骨折復位鋼板內固定術及左足第三、第四蹠骨骨折

復位鋼釘內固定術，迄109年10月8日出院返家休養等情，業

經證人羅慶龍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257、258頁），並有國

仁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同院111年6月20日國仁醫字第1110

00134號函暨隨函檢送之急診病歷、病歷紀錄單、護理紀錄

等相關病歷資料1份存卷為憑（分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第9

1至136頁）。審之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旋經救護人員

送醫救治，時序緊接相連，且被害人於醫療期間均受醫護人

員照料，當不致有另再受傷害之可能，再依卷附訴訟資料，

亦查無其他足致被害人受有上揭傷害之成因存在，足認被害

人所受上開傷害，確係導因於本案交通事故。

　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

之準備，觀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

第3項即明。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為汽車

駕駛人，既駕駛涉案車輛上路，自應知悉並確實遵守上開規

定，以維交通安全。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道路

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良

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存卷足憑（見警卷第28

頁）。據此客觀情況，可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際，客觀

上並無任何足令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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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之情事。是以，倘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

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時，有注意其前方建源路上車輛行

車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

備，當可發現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行駛在建源路上，進而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立即停車，即可避免本案交通事故發

生，則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貿然駕駛涉案

車輛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顯未注意車前狀況，亦未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駕駛涉

案車輛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其駕駛行為未遵前揭交通法

規，自有過失，而其過失駕駛行為，並為造成本案交通事故

之原因，同可認定。至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未遵讓路標誌指

示貿然騎乘前揭機車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雖亦有過失，

惟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之過失行為與之併

存，而為危害發生之原因，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

故之人仍應負過失責任。綜上，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

事故之人之駕駛行為有前揭過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乃造成

本案交通事故之原因，而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之結果，又係

導因於本案交通事故，已如前述，環環相扣，堪認該駕駛涉

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前揭過失駕駛行為與被害人受

有前揭傷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

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

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即駕

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等情，亦經證人羅慶龍於

本院審理時結稱：我被撞倒後頭暈暈的，等我轉醒後對方已

開車跑掉等語（見本院卷第257頁），核與證人羅志文於本

院審理時結稱：本案警方接獲110報案，勤務中心即指派我

到場處理，我約於109年10月1日12時1分許到達本案交通事

故現場，到場僅見羅慶龍躺在路邊，其騎乘之機車亦倒在路

旁，沒有其他車輛停留現場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61、262

頁），堪信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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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警方查悉肇事車輛即為涉案

車輛後，我與藍慶賢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福

前址住處查訪，經同住該處之沈自強母親王文子（即沈榮福

配偶）表示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沈自強駕駛，警方即鎖定

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為沈自強。再以案發事故路

口為中心往外擴大調取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涉案車輛可能

行蹤，即在調得之金來來商店之監視器錄影影像中看到駕駛

涉案車輛之人，因而確認沈自強確實有駕駛涉案車輛等語

（見本院卷第266、274頁），核與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

結稱：我與羅志文查訪時，經詢問王文子關於本案交通事故

發生當日係由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她回稱是她兒子開的，她

應該有說是哪個兒子，我忘記她有沒有說姓名，但她說她兒

子在當兵，後來我有打電話給憲兵隊等語尚屬相稱（見本院

卷第279、283、284頁），復衡以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

結稱：我們家人和員警羅志文、藍慶賢均不認識亦無仇怨等

語（見本院卷第287、288頁），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亦

結稱：我與沈自強、沈榮福均不認識，平日亦無交集等語

（見本院卷第274、275頁），足信證人羅志文、藍慶賢應無

虛詞誣指被告沈自強之動機，則證人羅志文、藍慶賢證述警

方係經查訪王文子，依王文子之陳述，進而鎖定被告沈自強

偵查，經擴大調閱相關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被告沈自強確

有駕駛涉案車輛等語，應屬可信。復觀之卷附金來來超商監

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5幀（見警卷第21至23頁），顯示被

告沈自強於109年10月1日11時27分許，自涉案車輛往金來來

商店方向前行後進入金來來商店，復同日時28分許離開金來

來商店往涉案車輛方向前行。復依被告沈自強於警詢及本院

準備程序時承稱：我於109年10月1日曾駕駛涉案車輛前往屏

東縣高樹鄉舊寮地區商店購物，並於購物後駕駛涉案車輛離

去等語（分見軍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2頁），足見於109

年10月1日11時27、28分許，被告沈自強確曾駕駛涉案車

輛，要無疑義。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時間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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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時間相符等情，亦經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該影

像錄得沈自強身影之時間約為109年10月1日11時27、28分

許，因為當下我有對手錶，所以知道監視器錄影影像（經提

示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內顯示之時間為實際時間等語

（見本院卷第275頁），而證人羅志文證述可信之處，業如

前述，是其此部分證述，亦同可信，是辯護人稱監視器錄影

影像翻拍照片顯示時間非正確時間云云，並非有理。

　㈥觀之卷附「長美路（即省道臺27線公路，下同）與永安路

口-南向北全景」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1幀及「長美路與

保安路-北向南車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2幀（見警卷

第46、47頁），顯示涉案車輛係於109年10月1日11時28分59

秒行經長美路與永安路交岔路口近處、於同日11時29分4秒

行經長美路與保安路交岔路口近處，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涉

案車輛係由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雖被告沈自

強於準備程序時自陳：我在舊寮國小附近迴轉，再行駛省道

臺27線公路返家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嗣於本院審理

時供稱：我離開金來來商店後先往南開至舊寮國小再迴轉云

云（見本院卷第345頁），倘若屬實，則被告沈自強在舊寮

國小附近迴轉後沿臺27線公路北上返家，理應會遭相同監視

器拍攝到涉案車輛行經省道臺27線公路之影像方屬合理，然

卷內確無相關資料，可見被告沈自強所稱其先自省道臺27線

公路往南行駛再迴轉折返往北行駛返家云云，不足為信。考

量被告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分4秒仍駕駛涉案

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而本案交通事故發時莫約

同日11時35分許，兩者時間相距甚近，兼之被告沈自強、沈

榮福辯稱本案交通事故時係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等

節，均非可採（詳後述），於此短瞬之間，實無可能另有他

人駕駛涉案車輛，據此客觀情況，當已足論斷駕駛涉案車輛

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與被害人前揭機車碰撞，造成本案

交通事故之人，確為被告沈自強。

　㈦被告沈自強、沈榮福雖一再辯稱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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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之人實為被告沈榮福，並辯稱當時被告沈自強趕回前址

住處後，隨即改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出門云云。惟

查：

　　⒈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從前址住處出發後

沿屏東縣高樹鄉內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行駛，行經同

縣鄉內和興路，再行經建源路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續往

前至屏東縣縣道屏185線公路，再往北行駛至大津瀑布云

云（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當庭手繪其當日路線圖1紙及

提出新豐休閒農業區服務中心之「微山旅」行前通知1紙

供參（分見本院卷第151、161頁）。經對照被告沈榮福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大津瀑布返家時係行駛和泰路

往尾寮方向直至省道臺27線公路再往南開即可返家云云

（見本院卷第141頁），可知被告沈榮福之目的地即大津

瀑布係在其前址住處北方，其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北行

駛，即可到達其目的地。從而，被告沈榮福供稱其駕駛涉

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再行經本案交通事故

現場，再往北行前往大津瀑布，南轅北轍，甚非合理，是

被告沈榮福所供前詞，實難逕信。至本院雖依辯護人請求

函詢屏東縣高樹鄉新豐休閒農業區觀光發展協會，其函覆

109年10月3日確有舉辦「微山旅」活動等情，有該發展協

會111年8月11日新豐休區字第4號函1份存卷可考（見本院

卷第183至187頁），然此為109年10月3日之事，與本案難

認相關，亦無從執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⒉被告沈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駕駛涉案車輛去金

來來商店購物後，即駕駛該車返家，尚未駛進家門，沈榮

福即在門口攔下我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前於偵訊

時則供稱：我開車去高樹舊寮的商店買東西後就趕著回

家，因為我父親沈榮福趕著要用車，他沒有說要去哪裡等

語（見軍偵卷第26頁），似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出

門時，被告沈榮福即已向被告沈自強急於用車。然依被告

沈榮福於偵訊時供稱：因為我於109年10月3日要做社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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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所以我當日駕駛涉案車輛去察看景況等語（見軍偵卷

第27頁），前於警詢時陳稱：我於109年10月1日自我住處

駕駛涉案車輛外出，因為我於同年月3日要導覽，我先去

觀察地形云云（見警卷第7頁反面），倘若不假，被告沈

榮福所據事由，實係2日後之行程勘察，要非急迫，實無

須趕於一時。況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家

裡有2臺車，當時沈自強開走涉案車輛後，家裡還有另1臺

車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假若被告沈榮福確有急需

使用涉案車輛，而被告沈自強則僅係為外出購物之一時需

求，何以被告沈榮福不要求被告沈自強使用家中另輛車

輛，即可免於二人牽掣之苦，是以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

供前詞，亦有違常，無從相信。

　　⒊經警方實際駕駛車輛由金來來商店駛往被告沈自強、沈榮

福前址住處，再由該處駕駛車輛前往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

與建源路前揭交岔路口處（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測量

所需時間。平日車程：約需9分鐘（於屏東縣○○鄉○○

路0號停留1分鐘）行車時速50到60公里間，車流正常；假

日：約需8分45秒（於高樹鄉民和路1號停12秒）行車時速

50到60公里間，車流正常等情，有屏東縣○○○○○里○

○○000○0○0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

務報告及行車紀錄器影像檔光碟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9

5至199頁）。參以被告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

分4秒仍駕駛涉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乙節，

業如前述，則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辯稱被告沈自強駕

駛涉案車輛返回上址住處，旋由被告沈榮福接手駕車，於

同日11時35分許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云云，顯不可能，

無從信採。至被告2人自行駕駛涉案車輛，依其等所述行

車路線，即由被告沈自強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

前址住處，旋由被告沈榮福接手該車至本案交通事故現

場，約時6分10秒等情，固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播放被

告2人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行動電話攝影檔案實施勘驗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2



訛，並製有勘驗筆錄1 份、勘驗之影像擷取畫面15幀存卷

可考（分見本院卷第248至251、371至378頁），然其等行

車路線顯與被告沈自強自承當日尚有駕駛涉案車輛往南行

駛至舊寮國小迴轉云云，不相一致，自非可據為被告沈自

強、沈榮福有利之認定。

　　⒋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分別係被告沈自

強、沈榮福平日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等情，業經被告沈自

強、沈榮福自承在卷（見軍偵卷第26、27頁），並有台灣

大哥大資料查詢結果、中華電話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存卷

可參（見軍偵卷第45、47頁）。又前揭門號於109年10月1

日間並無相互聯繫之情形等情，亦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

結果、中華信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在卷可證（見軍偵卷第4

3、49頁）。倘如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言，其等既為使

用涉案車輛而需互相等待，則以現今通訊設備發達之現

況，被告2人間竟不以行動電話聯繫彼此所在，已非循

常，縱依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沈自強駕駛

涉案車輛出門前，我有跟他講我待會要用車，沈自強就說

一下子就回來，沈自強回家時，我就直接接手駕駛涉案車

輛云云（見本院卷第141、142頁），豈非謂被告沈榮福當

時須時刻在前址住處外等候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

家？其等所為，捨易求難，不無違常。是以被告沈自強、

沈榮福辯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家後隨由被告沈榮

福接手駕駛涉案車輛云云，難信屬實。

　　⒌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沈自強是我兒子、沈榮福

是我先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當日，我回家時，車子在家

裡面，我沒有看到我兒子開車出去。109年10月1日我早上

就出去工作，中午過後才回家，因為我去工作，所以沒注

意當天涉案車輛有誰開過。該車平日係由沈榮福使用，沈

自強則是部隊放假返家時，為了保養車子偶爾會使用該車

等語（見本院卷第287、293、294頁），準此以觀，證人

王文子既未曾於109年10月1日見聞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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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所證前詞，亦難執為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有利或不

利之認定。

　　⒍被告沈自強另辯稱：其於109年10月1日因前址住處裝潢而

在家監工並未外出云云，並聲請傳喚到場施工之人劉錦

憲、被告沈自強胞弟沈自勇，以實其辯詞。然查：

　　　⑴證人劉錦憲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曾於109年9月底至10

9年10月1日在沈自強家作裝潢，施工期間沈自強會在旁

監工。109年10月1日11時許，我沒有注意沈自強有無外

出購物，當日工程內容是做地磚收尾，當日完工。只有

我1個人去，我從早上8點做到約下午2、3點，這段期間

我都在沈自強住處，印象中沈自強早上剛上工時有出去

買飲料，後來我就沒印象。當日我有看到沈榮福1、2

次，中午我在沈自強家用餐，應該是他母親煮的，但我

沒有看到他母親。我只有早上剛去的時候有看到沈自強

母親，那時約為早上8點多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

3、309至311頁）。

　　　⑵證人沈自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9月底近10月時，

沈自強有找劉錦憲到家裡裝潢地板磁磚、牆壁，裝潢是

由沈自強監工。此次裝潢地點是我的房間，工期僅1

天，到場裝潢的師傅就只有劉錦憲。我於裝潢期間內均

在家，我沒有看到沈自強是何時出門，我是因為後來沈

自強有拿飲料回家，才知悉沈自強當日約近午時，曾外

出買飲料。當天中午我是和沈自強、劉錦憲一起吃便

當，我是直到晚上才看到我母親（即王文子）等語（見

本院卷第312、313、316至319頁）。

　　　⑶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10月1日是中秋

節，沈自強休假返鄉，當日我照常約上午5時許即出門

上班，約莫中午我返家拿個東西，我拿完東西就再外出

工作，我只有待一下子而已，我沒有遇到任何人在家，

直到天快黑我才回家。當日我的房間施做輕鋼架，沒有

做地板，地板另外之前做的。我當日中午回家時也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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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後來我回家時就發現都做好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

7至299頁）。

　　　⑷細繹前揭證人所證各節，渠等關於109年10月1日之施工

內容、範圍之證述，竟不相同，關於當日中午用餐情

形，相互矛盾，是渠等所證關於當日前址住處裝潢一

事，殊值懷疑，自無從持以認定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可

信。況依前揭證人所證內容，可知前揭證人均未見被告

沈自強或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外出情形，同無從佐

證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前揭辯詞，其理甚明。

　　⒎被告沈自強雖始終辯稱其並未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

事故云云。然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囑託法務

部調查局，對被告沈自強進行測謊，測試結果略以：被告

沈自強經「熟悉測試法」檢測其生理反應圖譜無異常，並

使其熟悉測試流程及問卷內容後，再以「區域比對法」測

試，所得生理反應圖譜經分析結果，研判被告沈自強對於

「㈠本案你有沒有駕駛小貨車擦撞被害人（羅慶龍）的機

車？」之問題，回答「沒有。」及「㈡有關本案，你有沒

有駕駛小貨車擦撞到被害人（羅慶龍）的機車？」之問

題，回答「沒有。」均「呈」不實反應等情，有法務部調

查局110年1月5日調科參字第11003391460號函檢送之測謊

鑑定書1份存卷可參（見軍偵卷第191至213頁）。審酌前

揭測謊經過形式上並無不符合測謊程式要件，且施測人員

亦經測謊專業訓練合格，則其本於專業知識，暨以精密儀

器及科學檢驗方法施測之前揭結論，當可供參酌。據此，

益見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殊堪值疑，不足為信。

　㈧被告沈自強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且被告沈自

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如上之傷

勢，而被告沈自強駕駛行為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並與被害

人所受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情，均已敘明在前，是以

被告沈自強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被害人

受傷之事實，甚為明確。又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所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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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除維護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避免事端擴大，

和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採取救護、求援行動，以降低受

傷程度外，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及確保被害人的民

事求償權功能，兼顧社會與個人的多重權益保障，是該條所

稱「逃逸」，泛指肇事當時或隨後離去現場之行為。再按汽

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

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

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

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上路，對此規範，自應

知悉。是以，被告沈自強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未停留本案交

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

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則其逕自駕駛涉案

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非但有違前揭交通法規要求，

更已該當上揭法文所定「逃逸」之構成要件。

　㈨被害人係騎乘前揭機車撞及被告沈自強前揭車輛右前車頭等

情，業敘明在前，復參以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

到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看到機車車體受損嚴重，路上散落肇事

車輛擋泥板及機車車殼碎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62、263

頁）；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於本案交通事故當

日有去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我是後來跟其他同事一起去前揭

交通事故現場撿拾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遺留之碎片等語（見本

院卷第279、280頁），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及被

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均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損而遺落車體零件

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據此當足推論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

涉案車輛與前揭機車間之撞擊力道非輕，被告沈自強應非不

能察覺。又涉案車輛遭撞及之處，僅在該車右前車身，就被

告沈自強為涉案車輛駕駛而言，於其視線範圍內，亦無可能

未查見本案交通事故，足信被告沈自強當已知悉其駕駛涉案

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甚明。又稽諸騎乘機車之人若遭於行

進與他車碰撞，該人將因此摔倒並受有輕、重不等之傷害，

為一般生活常識，且關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致人死、傷而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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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迭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廣泛報導予以責難，廣為民眾所

悉，而被告沈自強係73年11月間出生，且為現役軍人等情，

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要非無社會

歷練或無知之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從而，被告沈自強駕

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當已預見騎乘前揭機車之

被害人會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且其逕自駕駛涉案車輛

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即屬逃逸犯行，被告沈自強本此預

見，猶決意駕駛涉案車輛離開，是被告沈自強對於構成犯罪

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逃逸

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至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沈自強「明知駕車

肇事致人受傷」等語，固非無見，惟依現存事證尚難認被告

沈自強係於知悉被害人受傷之情形下仍逃逸，依罪疑唯輕，

應為被告沈自強有利之認定如前。

　㈩被告沈榮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在屏東縣政府警

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向承辦警員供稱

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

現場之人等情，業經被告沈榮福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4

2、143頁），並有109年10月30日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堪信

無訛。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

輛等情，業已詳論如前，則被告沈榮福於警詢時自承為駕駛

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其客觀上有頂替被告沈自強之

犯行甚明。其次，被告沈榮福究否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

駕駛涉案車輛，為被告沈榮福親身之經歷，是被告沈榮福對

於其未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一事，心知肚

明。從而，被告沈榮福明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根本

不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更非由其駕駛涉案車輛造成本案交

通事故，竟仍於前揭時、地接受警方詢問時，自承為駕駛涉

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考量被告沈榮福係被告沈自強之

父親乙節，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

13頁），則被告沈榮福護子心切，為使被告沈自強脫免刑責

而出面頂替被告沈自強，其主觀上有使被告沈自強隱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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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並有頂替之犯意，彰彰明甚。

　綜上所述，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所辯各節，均為事後圖

卸刑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被告沈自強前揭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被告沈榮福前揭頂替

犯行，事證已明，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五、適用之法律

　㈠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

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生效。修正前該條規定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規定「（第1項）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

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就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經比較

新舊法規定，修正後之法定刑度顯較修正前為輕，較有利被

告沈自強，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案就被告沈自

強部分，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論

處。

　㈡被告沈自強、沈榮福之論罪：

　　⒈現役軍人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定

有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於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業如前

述，是核被告沈自強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

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

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又公訴意旨漏未說明被

告沈自強應成立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之罪，然

此部分依該法規定，既僅指示依刑法規定處罰，而未有罪

刑之規定，即非適用法條有變更，且經本院告知其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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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140頁）而無礙被告沈自強及其辯護人防禦權之

行使，自應由本院逕依法援引予以補充，附此敘明。復因

被告沈自強就本案交通事故，非無過失，自無本條第2 項

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附予說明。

　　⒉核被告沈榮福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之頂替罪，應

按同條第1項科刑。又被告沈榮福雖先後於本案偵查及審

理時，多次為頂替被告沈自強之犯行，然因其於第一次警

詢頂替被告沈自強時，其頂替之犯行即已完成，日後就同

一案件應訊時所為相同之陳述，屬狀態之繼續，應論以一

罪。

　㈢刑法第167 條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

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沈榮福係被頂替

者沈自強之父親一事，已說明在前，依民法第967條第1項、

第968條規定，被告沈榮福與被頂替者沈自強間係一親等之

直系血親，是被告沈榮福意圖隱避真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

通事故者即被頂替者沈自強而頂替之，應依刑法第167條規

定，減輕其刑。惟考量被告沈榮福所為妨害司法公正，耗費

司法資料，為使被告沈榮福能記取教訓，尚不宜免除其刑，

附予說明。

　㈣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犯罪之科刑，爰以各被告

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⑴被告沈自強任令被害人獨留現

場，自行處理善後，有使損害更行擴大之虞，亦徒增被害人

追償困難，更欠缺尊重他人生命、身體之觀念，幸被害人未

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嚴重致命之傷，被告沈自強本案犯罪情

節及所生損害非鉅；⑵被告沈榮福之頂替行為，浪費司法資

源，影響刑事案件審判，妨害司法正義之實現，惡性非輕，

惟其頂替行為已經檢察官查明，偵查機關並未受誤導，犯罪

所生危害減少。至其因護子心切而為頂替犯行，業經依法減

刑如前，不再列為量刑因子重複評價；⑶被告沈自強、沈榮

福均未曾因觸犯刑律經判處罪刑等情，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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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均佳；⑷依被告沈榮福自稱

右眼視力不良等語（見本院卷第349頁）及被告2人自承之學

經歷、工作現況及家庭生活等語（見本院卷第350頁）所顯

示其等各自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均尚佳；⑸被告沈自強、

沈榮福犯罪後杜撰故事，飾卸刑責，未見悔意，犯後態度不

佳；⑹參酌檢察官、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其等辯護人之科

刑辯論意旨及被害人就被告2人科刑範圍表示：沈榮福是我

的同學，我希望大家好來好去，願意原諒沈榮福，涉案車輛

雖然是沈自強開的，但我也願意原諒他們等語（見本院卷第

353頁），另被害人前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示其因本

案交通事故所受損害業經調解成立並已賠償完畢等語（見本

院卷第146、258頁），並有屏東縣○○鄉○○○○○000○

○○○○○○○0號調解書1份（見軍偵卷第161頁），且被

害人前於偵查時即已撤回其對被告2人之告訴乙情，亦有被

害人出具之撤回告訴狀存卷可按（見軍偵卷第171頁），復

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不再追究等語（見本院卷第258頁）等

一切情狀，就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之罪，分別

量處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沈榮福經判處

有期徒刑部分，併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幸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李宛臻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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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刑法

第164條、第185條之4第1項。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

罰：

三、故意犯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五條

之四、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或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之罪。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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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自強








            沈榮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軍偵字第1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自強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處有期徒刑拾月。
沈榮福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沈自強為現役軍人。其於民國109年10月1日11時3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涉案車輛），沿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由西往東方向（業經蒞庭公訴人更正）行駛至該路與同縣鄉建源路交岔路口時，原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天氣晴，日間自然光線，道路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並無足令其不能注意之事，竟疏未注意建源路上車輛行車狀況，亦未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駕駛涉案車輛駛入前揭交岔路口；適羅慶龍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建源路由南往北方向（業經蒞庭公訴人更正）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未遵守建源路上設置之讓路標誌指示，疏未注意高興路上車輛行車狀況，貿然騎乘前揭機車駛入前揭交岔路口（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羅慶龍騎乘之前揭機車前車頭乃撞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右前車頭（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羅慶龍因而人車倒地，致受有⑴左鎖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折、⑶左胸第二至第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左臉部、右肘、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經羅慶龍撤回告訴，並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應已預見羅慶龍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其依法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竟基於逃逸之不確定犯意，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即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而逃逸。嗣經警調取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監視器錄影影像，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沈榮福為沈自強父親，明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並非由其駕駛涉案車輛，而係由沈自強駕駛，竟意圖使沈自強隱避以脫免刑責，基於頂替之犯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向承辦警員謊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之人，藉以頂替沈自強。
三、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 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刑事訴訟法法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 條第2 項、刑事訴訟法第1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係現役軍人等情，業經被告沈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無訛（見本院卷第142頁），並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是被告沈自強於本案犯罪時及檢察官提起公訴時均為現役軍人，又現時並非政府依法宣布之戰時，而被告沈自強本案被訴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該罪係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罪，揆諸首揭規定，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本院就被告沈自強本案被訴前揭犯行，自有審判權，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分析判斷受測者之供述是否違反其內心之真意而屬虛偽不實。故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障緘默權而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測試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有利之供述，經鑑定人分析判斷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依補強性法則，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仍得供裁判之佐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職權（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沈自強於偵查中同意接受測謊，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憑（見軍偵卷第152頁），嗣於法務部調查局實施測謊前，亦同意接受測謊，且法務部調查局測謊鑑定書，其形式上亦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等情，有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說明、測謊同意書、身心狀況調查表、熟悉（數字）測試問卷、測謊儀測試報告、測謊鑑定環境檢查紀錄等件在卷可考（分見軍偵卷第195、197至199、211、212頁），揆之前揭說明，該測謊鑑定書，仍得供為裁判之佐證，而有證據能力。被告沈自強、沈榮福之辯護人認為該測謊鑑定書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4頁），尚非有理。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仍得為證據，觀之同法第159條之5 第1項亦明。本判決後述資以認定本案而具傳聞性質之證據，除前已說明者外，檢察官、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被告2人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並與本案均具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上開法文規定，自具證據能力，且俱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以之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沈自強固不否認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前駕駛涉案車輛之事實，另被告沈榮福亦坦承確有於本案交通事故調查時，向承辦員警自承為肇事人等節，且被告2人對於涉案車輛曾於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被害人羅慶龍騎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致受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害等情，亦均不爭執。惟被告沈自強矢口否認有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不是我云云；被告沈榮福則矢口否認有何頂替犯行，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的人確實是我云云。其等辯護人則為之辯護稱：依警方提供之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涉案車輛出現時、地，被告沈自強於109年10月1日11時28分許，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位在屏東縣○○鄉○○路0號之住處（下稱前址住處）後，隨即換由被告沈榮福駕駛該車輛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經被告2人實測，約需時6分10秒，與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即109年10月1日11時35分許之時間相當，是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所供，合於事實，本案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確為被告沈榮福，被告沈自強自無涉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另被告沈榮福因不知其駕駛涉案車輛已發生本案交通事故，故被告沈榮福亦無涉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且被告沈榮福確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自亦無頂替犯行云云。
四、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欄一所載犯罪事實，除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否認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一事外，就本案交通事故經過及涉案車輛即為與被害人前揭機車碰撞之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羅慶龍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於109年10月1日是從高樹往舊寮騎（即南往北），當日約中午11點半左右，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被車撞到，我騎的機車車頭撞到對方的車，我不記得是撞到對方的車的哪個部分，我被撞到之後就倒地，當時我有流血及頭暈，後來有人報案叫救護車送我去醫院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54至257頁），復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紙、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表㈡、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照片16幀、涉案車輛及前揭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紙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7至29、34、36、38至45頁）。依證人羅慶龍所證前詞，雖無從知悉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係碰撞何車輛，致生本案交通事故，並於本案交通事故後逃離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然查，本案交通事故後，經警方調取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監視器錄影影像，循線查悉與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碰撞，致生本案交通事故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本案承辦員警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警員，本案交通事故是我承辦，也是我去調取相關監視器錄影影像。我於109年10月1日前往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我沒有看到肇事車輛，但現場有遺留擋泥板，經研判認為是肇事車輛遺留物。復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行向為南北向（即沿建源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肇事車輛行向為東西向（即沿高興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故我即調取南北向道路（即建源路）與東西向道路（即高興路）上監視器追查肇事車輛。本案交通事故當日我即在高興路上民宅調得監視器錄影影像，該民宅係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往西方向不遠處。在該民宅調取該監視器錄影影像時，我即在場依行動電話或是手錶上顯示之時間，確認該監視器錄影影像上顯示之時間慢約12分鐘，即令有誤差也是在1分鐘之內。翌日，警方檢視高興路上民宅監視器錄影影像，查出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接著就查詢涉案車輛之車籍資料，得知涉案車輛之車主為沈榮福，我就跟同事藍慶賢同往被告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並在該處比對擋泥板相符，故確認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語（見本院卷第260、262至264、266、272、273、275頁），核與證人即員警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員警。警方係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係由高樹往舊寮方向，由南往北行駛在建源路，後來調取前揭交通事故現場附近監視器錄影，認定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經警方調閱該車車籍資料後，我與羅志文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並當場拍攝涉案車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80、281頁），並有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上民宅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2幀、涉案車輛照片8幀、建源路上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1幀、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111年8月16日里警偵字第111317134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存卷可證（分見警卷第23至24、46至51、54頁，軍偵卷第101、103頁，本院卷第189、191頁），參以被告沈榮福於警詢時供稱：警方在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拾獲之右前擋泥板，確實為涉案車輛之零件等語（見警卷第8頁），且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就此部分事實亦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2頁），並有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111年度成保管字第220號扣押物品清單1紙（分見軍偵卷第173頁，本院卷第45、85頁），復有擋泥板1個扣案可憑，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旋經到場救護人員送至旗山醫院，再轉送國仁醫院急診並住院治療，經該院醫師診斷，認其受有：⑴左鎖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折、⑶左胸第二至第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左臉部、右肘、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被害人經接受左鎖骨骨折復位鋼板內固定術及左足第三、第四蹠骨骨折復位鋼釘內固定術，迄109年10月8日出院返家休養等情，業經證人羅慶龍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257、258頁），並有國仁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同院111年6月20日國仁醫字第111000134號函暨隨函檢送之急診病歷、病歷紀錄單、護理紀錄等相關病歷資料1份存卷為憑（分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第91至136頁）。審之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旋經救護人員送醫救治，時序緊接相連，且被害人於醫療期間均受醫護人員照料，當不致有另再受傷害之可能，再依卷附訴訟資料，亦查無其他足致被害人受有上揭傷害之成因存在，足認被害人所受上開傷害，確係導因於本案交通事故。
　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觀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第3項即明。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為汽車駕駛人，既駕駛涉案車輛上路，自應知悉並確實遵守上開規定，以維交通安全。而依當時天氣晴，日間自然光線，道路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存卷足憑（見警卷第28頁）。據此客觀情況，可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際，客觀上並無任何足令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不能注意之情事。是以，倘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時，有注意其前方建源路上車輛行車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當可發現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行駛在建源路上，進而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立即停車，即可避免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則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貿然駕駛涉案車輛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顯未注意車前狀況，亦未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駕駛涉案車輛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其駕駛行為未遵前揭交通法規，自有過失，而其過失駕駛行為，並為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之原因，同可認定。至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未遵讓路標誌指示貿然騎乘前揭機車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雖亦有過失，惟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之過失行為與之併存，而為危害發生之原因，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仍應負過失責任。綜上，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之駕駛行為有前揭過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乃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之原因，而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之結果，又係導因於本案交通事故，已如前述，環環相扣，堪認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前揭過失駕駛行為與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即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等情，亦經證人羅慶龍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被撞倒後頭暈暈的，等我轉醒後對方已開車跑掉等語（見本院卷第257頁），核與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本案警方接獲110報案，勤務中心即指派我到場處理，我約於109年10月1日12時1分許到達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到場僅見羅慶龍躺在路邊，其騎乘之機車亦倒在路旁，沒有其他車輛停留現場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61、262頁），堪信無訛。
　㈤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警方查悉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後，我與藍慶賢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經同住該處之沈自強母親王文子（即沈榮福配偶）表示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沈自強駕駛，警方即鎖定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為沈自強。再以案發事故路口為中心往外擴大調取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涉案車輛可能行蹤，即在調得之金來來商店之監視器錄影影像中看到駕駛涉案車輛之人，因而確認沈自強確實有駕駛涉案車輛等語（見本院卷第266、274頁），核與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與羅志文查訪時，經詢問王文子關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當日係由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她回稱是她兒子開的，她應該有說是哪個兒子，我忘記她有沒有說姓名，但她說她兒子在當兵，後來我有打電話給憲兵隊等語尚屬相稱（見本院卷第279、283、284頁），復衡以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們家人和員警羅志文、藍慶賢均不認識亦無仇怨等語（見本院卷第287、288頁），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亦結稱：我與沈自強、沈榮福均不認識，平日亦無交集等語（見本院卷第274、275頁），足信證人羅志文、藍慶賢應無虛詞誣指被告沈自強之動機，則證人羅志文、藍慶賢證述警方係經查訪王文子，依王文子之陳述，進而鎖定被告沈自強偵查，經擴大調閱相關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被告沈自強確有駕駛涉案車輛等語，應屬可信。復觀之卷附金來來超商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5幀（見警卷第21至23頁），顯示被告沈自強於109年10月1日11時27分許，自涉案車輛往金來來商店方向前行後進入金來來商店，復同日時28分許離開金來來商店往涉案車輛方向前行。復依被告沈自強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時承稱：我於109年10月1日曾駕駛涉案車輛前往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地區商店購物，並於購物後駕駛涉案車輛離去等語（分見軍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2頁），足見於109年10月1日11時27、28分許，被告沈自強確曾駕駛涉案車輛，要無疑義。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時間與實際時間相符等情，亦經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該影像錄得沈自強身影之時間約為109年10月1日11時27、28分許，因為當下我有對手錶，所以知道監視器錄影影像（經提示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內顯示之時間為實際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275頁），而證人羅志文證述可信之處，業如前述，是其此部分證述，亦同可信，是辯護人稱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時間非正確時間云云，並非有理。
　㈥觀之卷附「長美路（即省道臺27線公路，下同）與永安路口-南向北全景」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1幀及「長美路與保安路-北向南車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2幀（見警卷第46、47頁），顯示涉案車輛係於109年10月1日11時28分59秒行經長美路與永安路交岔路口近處、於同日11時29分4秒行經長美路與保安路交岔路口近處，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係由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雖被告沈自強於準備程序時自陳：我在舊寮國小附近迴轉，再行駛省道臺27線公路返家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離開金來來商店後先往南開至舊寮國小再迴轉云云（見本院卷第345頁），倘若屬實，則被告沈自強在舊寮國小附近迴轉後沿臺27線公路北上返家，理應會遭相同監視器拍攝到涉案車輛行經省道臺27線公路之影像方屬合理，然卷內確無相關資料，可見被告沈自強所稱其先自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再迴轉折返往北行駛返家云云，不足為信。考量被告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分4秒仍駕駛涉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而本案交通事故發時莫約同日11時35分許，兩者時間相距甚近，兼之被告沈自強、沈榮福辯稱本案交通事故時係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等節，均非可採（詳後述），於此短瞬之間，實無可能另有他人駕駛涉案車輛，據此客觀情況，當已足論斷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與被害人前揭機車碰撞，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確為被告沈自強。
　㈦被告沈自強、沈榮福雖一再辯稱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實為被告沈榮福，並辯稱當時被告沈自強趕回前址住處後，隨即改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出門云云。惟查：
　　⒈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從前址住處出發後沿屏東縣高樹鄉內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行駛，行經同縣鄉內和興路，再行經建源路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續往前至屏東縣縣道屏185線公路，再往北行駛至大津瀑布云云（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當庭手繪其當日路線圖1紙及提出新豐休閒農業區服務中心之「微山旅」行前通知1紙供參（分見本院卷第151、161頁）。經對照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大津瀑布返家時係行駛和泰路往尾寮方向直至省道臺27線公路再往南開即可返家云云（見本院卷第141頁），可知被告沈榮福之目的地即大津瀑布係在其前址住處北方，其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北行駛，即可到達其目的地。從而，被告沈榮福供稱其駕駛涉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再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再往北行前往大津瀑布，南轅北轍，甚非合理，是被告沈榮福所供前詞，實難逕信。至本院雖依辯護人請求函詢屏東縣高樹鄉新豐休閒農業區觀光發展協會，其函覆109年10月3日確有舉辦「微山旅」活動等情，有該發展協會111年8月11日新豐休區字第4號函1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83至187頁），然此為109年10月3日之事，與本案難認相關，亦無從執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⒉被告沈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駕駛涉案車輛去金來來商店購物後，即駕駛該車返家，尚未駛進家門，沈榮福即在門口攔下我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前於偵訊時則供稱：我開車去高樹舊寮的商店買東西後就趕著回家，因為我父親沈榮福趕著要用車，他沒有說要去哪裡等語（見軍偵卷第26頁），似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出門時，被告沈榮福即已向被告沈自強急於用車。然依被告沈榮福於偵訊時供稱：因為我於109年10月3日要做社區導覽，所以我當日駕駛涉案車輛去察看景況等語（見軍偵卷第27頁），前於警詢時陳稱：我於109年10月1日自我住處駕駛涉案車輛外出，因為我於同年月3日要導覽，我先去觀察地形云云（見警卷第7頁反面），倘若不假，被告沈榮福所據事由，實係2日後之行程勘察，要非急迫，實無須趕於一時。況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家裡有2臺車，當時沈自強開走涉案車輛後，家裡還有另1臺車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假若被告沈榮福確有急需使用涉案車輛，而被告沈自強則僅係為外出購物之一時需求，何以被告沈榮福不要求被告沈自強使用家中另輛車輛，即可免於二人牽掣之苦，是以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供前詞，亦有違常，無從相信。
　　⒊經警方實際駕駛車輛由金來來商店駛往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前址住處，再由該處駕駛車輛前往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與建源路前揭交岔路口處（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測量所需時間。平日車程：約需9分鐘（於屏東縣○○鄉○○路0號停留1分鐘）行車時速50到60公里間，車流正常；假日：約需8分45秒（於高樹鄉民和路1號停12秒）行車時速50到60公里間，車流正常等情，有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及行車紀錄器影像檔光碟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95至199頁）。參以被告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分4秒仍駕駛涉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乙節，業如前述，則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辯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回上址住處，旋由被告沈榮福接手駕車，於同日11時35分許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云云，顯不可能，無從信採。至被告2人自行駕駛涉案車輛，依其等所述行車路線，即由被告沈自強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前址住處，旋由被告沈榮福接手該車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約時6分10秒等情，固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播放被告2人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行動電話攝影檔案實施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1 份、勘驗之影像擷取畫面15幀存卷可考（分見本院卷第248至251、371至378頁），然其等行車路線顯與被告沈自強自承當日尚有駕駛涉案車輛往南行駛至舊寮國小迴轉云云，不相一致，自非可據為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有利之認定。
　　⒋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分別係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平日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等情，業經被告沈自強、沈榮福自承在卷（見軍偵卷第26、27頁），並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結果、中華電話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存卷可參（見軍偵卷第45、47頁）。又前揭門號於109年10月1日間並無相互聯繫之情形等情，亦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結果、中華信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在卷可證（見軍偵卷第43、49頁）。倘如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言，其等既為使用涉案車輛而需互相等待，則以現今通訊設備發達之現況，被告2人間竟不以行動電話聯繫彼此所在，已非循常，縱依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出門前，我有跟他講我待會要用車，沈自強就說一下子就回來，沈自強回家時，我就直接接手駕駛涉案車輛云云（見本院卷第141、142頁），豈非謂被告沈榮福當時須時刻在前址住處外等候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家？其等所為，捨易求難，不無違常。是以被告沈自強、沈榮福辯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家後隨由被告沈榮福接手駕駛涉案車輛云云，難信屬實。
　　⒌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沈自強是我兒子、沈榮福是我先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當日，我回家時，車子在家裡面，我沒有看到我兒子開車出去。109年10月1日我早上就出去工作，中午過後才回家，因為我去工作，所以沒注意當天涉案車輛有誰開過。該車平日係由沈榮福使用，沈自強則是部隊放假返家時，為了保養車子偶爾會使用該車等語（見本院卷第287、293、294頁），準此以觀，證人王文子既未曾於109年10月1日見聞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外出，其所證前詞，亦難執為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⒍被告沈自強另辯稱：其於109年10月1日因前址住處裝潢而在家監工並未外出云云，並聲請傳喚到場施工之人劉錦憲、被告沈自強胞弟沈自勇，以實其辯詞。然查：
　　　⑴證人劉錦憲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曾於109年9月底至109年10月1日在沈自強家作裝潢，施工期間沈自強會在旁監工。109年10月1日11時許，我沒有注意沈自強有無外出購物，當日工程內容是做地磚收尾，當日完工。只有我1個人去，我從早上8點做到約下午2、3點，這段期間我都在沈自強住處，印象中沈自強早上剛上工時有出去買飲料，後來我就沒印象。當日我有看到沈榮福1、2次，中午我在沈自強家用餐，應該是他母親煮的，但我沒有看到他母親。我只有早上剛去的時候有看到沈自強母親，那時約為早上8點多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3、309至311頁）。
　　　⑵證人沈自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9月底近10月時，沈自強有找劉錦憲到家裡裝潢地板磁磚、牆壁，裝潢是由沈自強監工。此次裝潢地點是我的房間，工期僅1天，到場裝潢的師傅就只有劉錦憲。我於裝潢期間內均在家，我沒有看到沈自強是何時出門，我是因為後來沈自強有拿飲料回家，才知悉沈自強當日約近午時，曾外出買飲料。當天中午我是和沈自強、劉錦憲一起吃便當，我是直到晚上才看到我母親（即王文子）等語（見本院卷第312、313、316至319頁）。
　　　⑶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10月1日是中秋節，沈自強休假返鄉，當日我照常約上午5時許即出門上班，約莫中午我返家拿個東西，我拿完東西就再外出工作，我只有待一下子而已，我沒有遇到任何人在家，直到天快黑我才回家。當日我的房間施做輕鋼架，沒有做地板，地板另外之前做的。我當日中午回家時也還在做，後來我回家時就發現都做好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7至299頁）。
　　　⑷細繹前揭證人所證各節，渠等關於109年10月1日之施工內容、範圍之證述，竟不相同，關於當日中午用餐情形，相互矛盾，是渠等所證關於當日前址住處裝潢一事，殊值懷疑，自無從持以認定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可信。況依前揭證人所證內容，可知前揭證人均未見被告沈自強或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外出情形，同無從佐證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前揭辯詞，其理甚明。
　　⒎被告沈自強雖始終辯稱其並未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云云。然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對被告沈自強進行測謊，測試結果略以：被告沈自強經「熟悉測試法」檢測其生理反應圖譜無異常，並使其熟悉測試流程及問卷內容後，再以「區域比對法」測試，所得生理反應圖譜經分析結果，研判被告沈自強對於「㈠本案你有沒有駕駛小貨車擦撞被害人（羅慶龍）的機車？」之問題，回答「沒有。」及「㈡有關本案，你有沒有駕駛小貨車擦撞到被害人（羅慶龍）的機車？」之問題，回答「沒有。」均「呈」不實反應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110年1月5日調科參字第11003391460號函檢送之測謊鑑定書1份存卷可參（見軍偵卷第191至213頁）。審酌前揭測謊經過形式上並無不符合測謊程式要件，且施測人員亦經測謊專業訓練合格，則其本於專業知識，暨以精密儀器及科學檢驗方法施測之前揭結論，當可供參酌。據此，益見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殊堪值疑，不足為信。
　㈧被告沈自強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且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如上之傷勢，而被告沈自強駕駛行為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並與被害人所受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情，均已敘明在前，是以被告沈自強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甚為明確。又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所保護的法益，除維護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和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採取救護、求援行動，以降低受傷程度外，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及確保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功能，兼顧社會與個人的多重權益保障，是該條所稱「逃逸」，泛指肇事當時或隨後離去現場之行為。再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上路，對此規範，自應知悉。是以，被告沈自強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則其逕自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非但有違前揭交通法規要求，更已該當上揭法文所定「逃逸」之構成要件。
　㈨被害人係騎乘前揭機車撞及被告沈自強前揭車輛右前車頭等情，業敘明在前，復參以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到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看到機車車體受損嚴重，路上散落肇事車輛擋泥板及機車車殼碎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62、263頁）；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於本案交通事故當日有去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我是後來跟其他同事一起去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撿拾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遺留之碎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79、280頁），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及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均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損而遺落車體零件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據此當足推論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涉案車輛與前揭機車間之撞擊力道非輕，被告沈自強應非不能察覺。又涉案車輛遭撞及之處，僅在該車右前車身，就被告沈自強為涉案車輛駕駛而言，於其視線範圍內，亦無可能未查見本案交通事故，足信被告沈自強當已知悉其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甚明。又稽諸騎乘機車之人若遭於行進與他車碰撞，該人將因此摔倒並受有輕、重不等之傷害，為一般生活常識，且關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迭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廣泛報導予以責難，廣為民眾所悉，而被告沈自強係73年11月間出生，且為現役軍人等情，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要非無社會歷練或無知之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從而，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當已預見騎乘前揭機車之被害人會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且其逕自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即屬逃逸犯行，被告沈自強本此預見，猶決意駕駛涉案車輛離開，是被告沈自強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逃逸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至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沈自強「明知駕車肇事致人受傷」等語，固非無見，惟依現存事證尚難認被告沈自強係於知悉被害人受傷之情形下仍逃逸，依罪疑唯輕，應為被告沈自強有利之認定如前。
　㈩被告沈榮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向承辦警員供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之人等情，業經被告沈榮福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42、143頁），並有109年10月30日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堪信無訛。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等情，業已詳論如前，則被告沈榮福於警詢時自承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其客觀上有頂替被告沈自強之犯行甚明。其次，被告沈榮福究否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為被告沈榮福親身之經歷，是被告沈榮福對於其未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一事，心知肚明。從而，被告沈榮福明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根本不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更非由其駕駛涉案車輛造成本案交通事故，竟仍於前揭時、地接受警方詢問時，自承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考量被告沈榮福係被告沈自強之父親乙節，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則被告沈榮福護子心切，為使被告沈自強脫免刑責而出面頂替被告沈自強，其主觀上有使被告沈自強隱避之意圖並有頂替之犯意，彰彰明甚。
　綜上所述，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所辯各節，均為事後圖卸刑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被告沈自強前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被告沈榮福前揭頂替犯行，事證已明，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五、適用之法律
　㈠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生效。修正前該條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規定「（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經比較新舊法規定，修正後之法定刑度顯較修正前為輕，較有利被告沈自強，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案就被告沈自強部分，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論處。
　㈡被告沈自強、沈榮福之論罪：
　　⒈現役軍人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於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業如前述，是核被告沈自強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又公訴意旨漏未說明被告沈自強應成立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之罪，然此部分依該法規定，既僅指示依刑法規定處罰，而未有罪刑之規定，即非適用法條有變更，且經本院告知其旨（見本院卷第140頁）而無礙被告沈自強及其辯護人防禦權之行使，自應由本院逕依法援引予以補充，附此敘明。復因被告沈自強就本案交通事故，非無過失，自無本條第2 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附予說明。
　　⒉核被告沈榮福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之頂替罪，應按同條第1項科刑。又被告沈榮福雖先後於本案偵查及審理時，多次為頂替被告沈自強之犯行，然因其於第一次警詢頂替被告沈自強時，其頂替之犯行即已完成，日後就同一案件應訊時所為相同之陳述，屬狀態之繼續，應論以一罪。
　㈢刑法第167 條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沈榮福係被頂替者沈自強之父親一事，已說明在前，依民法第967條第1項、第968條規定，被告沈榮福與被頂替者沈自強間係一親等之直系血親，是被告沈榮福意圖隱避真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者即被頂替者沈自強而頂替之，應依刑法第167條規定，減輕其刑。惟考量被告沈榮福所為妨害司法公正，耗費司法資料，為使被告沈榮福能記取教訓，尚不宜免除其刑，附予說明。
　㈣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犯罪之科刑，爰以各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⑴被告沈自強任令被害人獨留現場，自行處理善後，有使損害更行擴大之虞，亦徒增被害人追償困難，更欠缺尊重他人生命、身體之觀念，幸被害人未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嚴重致命之傷，被告沈自強本案犯罪情節及所生損害非鉅；⑵被告沈榮福之頂替行為，浪費司法資源，影響刑事案件審判，妨害司法正義之實現，惡性非輕，惟其頂替行為已經檢察官查明，偵查機關並未受誤導，犯罪所生危害減少。至其因護子心切而為頂替犯行，業經依法減刑如前，不再列為量刑因子重複評價；⑶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均未曾因觸犯刑律經判處罪刑等情，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均佳；⑷依被告沈榮福自稱右眼視力不良等語（見本院卷第349頁）及被告2人自承之學經歷、工作現況及家庭生活等語（見本院卷第350頁）所顯示其等各自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均尚佳；⑸被告沈自強、沈榮福犯罪後杜撰故事，飾卸刑責，未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⑹參酌檢察官、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其等辯護人之科刑辯論意旨及被害人就被告2人科刑範圍表示：沈榮福是我的同學，我希望大家好來好去，願意原諒沈榮福，涉案車輛雖然是沈自強開的，但我也願意原諒他們等語（見本院卷第353頁），另被害人前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示其因本案交通事故所受損害業經調解成立並已賠償完畢等語（見本院卷第146、258頁），並有屏東縣○○鄉○○○○○000○○○○○○○○0號調解書1份（見軍偵卷第161頁），且被害人前於偵查時即已撤回其對被告2人之告訴乙情，亦有被害人出具之撤回告訴狀存卷可按（見軍偵卷第171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不再追究等語（見本院卷第258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沈榮福經判處有期徒刑部分，併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幸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李宛臻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64條、第185條之4第1項。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
三、故意犯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或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之罪。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自強




            沈榮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軍偵
字第1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自強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處有
期徒刑拾月。
沈榮福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沈自強為現役軍人。其於民國109年10月1日11時35分許，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涉案車輛），沿屏
    東縣高樹鄉高興路由西往東方向（業經蒞庭公訴人更正）行
    駛至該路與同縣鄉建源路交岔路口時，原應注意汽車行駛時
    ，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
    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而依當時天氣晴，日間自然光線，道路路面鋪裝柏油、乾燥
    、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並無足令其不
    能注意之事，竟疏未注意建源路上車輛行車狀況，亦未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駕駛涉
    案車輛駛入前揭交岔路口；適羅慶龍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沿建源路由南往北方向（業經蒞庭公訴人更
    正）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未遵守建源路上設置之讓路標誌
    指示，疏未注意高興路上車輛行車狀況，貿然騎乘前揭機車
    駛入前揭交岔路口（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羅慶龍騎乘
    之前揭機車前車頭乃撞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右前車頭（
    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羅慶龍因而人車倒地，致受有⑴左鎖
    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折、⑶左胸第二至第
    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左臉部、右肘、左手及
    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經羅慶龍撤回告
    訴，並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詎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應已預見羅慶
    龍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其依法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
    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竟基於逃逸之不確定犯意
    ，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
    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即
    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而逃逸。嗣經警調取本
    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監視器錄影影像，始循線查悉上
    情。
二、沈榮福為沈自強父親，明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並非由其駕
    駛涉案車輛，而係由沈自強駕駛，竟意圖使沈自強隱避以脫
    免刑責，基於頂替之犯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
    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
    向承辦警員謊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
    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之人，藉以頂替沈自強。
三、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 項。二、前
    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現役軍人之犯罪，除
    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刑事訴訟法法追訴、處罰
    。軍事審判法第1 條第2 項、刑事訴訟法第1 條第2 項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係現役軍人等情，業經被告沈
    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無訛（見本院卷第142頁），並
    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是
    被告沈自強於本案犯罪時及檢察官提起公訴時均為現役軍人
    ，又現時並非政府依法宣布之戰時，而被告沈自強本案被訴
    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該罪係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
    1項第3款所定之罪，揆諸首揭規定，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
    、處罰，本院就被告沈自強本案被訴前揭犯行，自有審判權
    ，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
    、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謊
    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分
    析判斷受測者之供述是否違反其內心之真意而屬虛偽不實。
    故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障緘
    默權而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測試
    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有利之
    供述，經鑑定人分析判斷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依補強性
    法則，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仍得供裁判之佐
    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職權（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沈自強於
    偵查中同意接受測謊，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憑（見軍偵卷第15
    2頁），嗣於法務部調查局實施測謊前，亦同意接受測謊，
    且法務部調查局測謊鑑定書，其形式上亦符合測謊基本程式
    要件等情，有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說明、測謊同意書、身
    心狀況調查表、熟悉（數字）測試問卷、測謊儀測試報告、
    測謊鑑定環境檢查紀錄等件在卷可考（分見軍偵卷第195、1
    97至199、211、212頁），揆之前揭說明，該測謊鑑定書，
    仍得供為裁判之佐證，而有證據能力。被告沈自強、沈榮福
    之辯護人認為該測謊鑑定書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4頁
    ），尚非有理。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固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
    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仍得
    為證據，觀之同法第159條之5 第1項亦明。本判決後述資以
    認定本案而具傳聞性質之證據，除前已說明者外，檢察官、
    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被告2人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見本院卷第14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
    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復經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
    並與本案均具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上開法
    文規定，自具證據能力，且俱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
    得以之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沈自強固不否認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前駕駛涉案
    車輛之事實，另被告沈榮福亦坦承確有於本案交通事故調查
    時，向承辦員警自承為肇事人等節，且被告2人對於涉案車
    輛曾於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被害人羅慶龍騎乘之前
    揭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致受有如犯罪事實
    欄一所載傷害等情，亦均不爭執。惟被告沈自強矢口否認有
    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
    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
    故之人不是我云云；被告沈榮福則矢口否認有何頂替犯行，
    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的人確實是我云
    云。其等辯護人則為之辯護稱：依警方提供之監視器錄影影
    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涉案車輛出現時、地，被告沈自強於109
    年10月1日11時28分許，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位
    在屏東縣○○鄉○○路0號之住處（下稱前址住處）後，隨即換
    由被告沈榮福駕駛該車輛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經被告2人
    實測，約需時6分10秒，與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即109年10月
    1日11時35分許之時間相當，是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所
    供，合於事實，本案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
    確為被告沈榮福，被告沈自強自無涉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
    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另被告沈榮福因不知其
    駕駛涉案車輛已發生本案交通事故，故被告沈榮福亦無涉犯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且
    被告沈榮福確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自亦
    無頂替犯行云云。
四、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欄一所載犯罪事實，除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否
    認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一事
    外，就本案交通事故經過及涉案車輛即為與被害人前揭機車
    碰撞之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羅慶龍於本院審理時結
    證：我於109年10月1日是從高樹往舊寮騎（即南往北），當
    日約中午11點半左右，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被車撞到，我
    騎的機車車頭撞到對方的車，我不記得是撞到對方的車的哪
    個部分，我被撞到之後就倒地，當時我有流血及頭暈，後來
    有人報案叫救護車送我去醫院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54至2
    57頁），復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紙、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㈠、表㈡、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照片16幀、涉案車輛及前
    揭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紙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7至2
    9、34、36、38至45頁）。依證人羅慶龍所證前詞，雖無從
    知悉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係碰撞何車輛，致生本案交通事
    故，並於本案交通事故後逃離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然查，本
    案交通事故後，經警方調取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監
    視器錄影影像，循線查悉與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碰撞，致
    生本案交通事故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本
    案承辦員警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警員
    ，本案交通事故是我承辦，也是我去調取相關監視器錄影影
    像。我於109年10月1日前往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我沒有看到
    肇事車輛，但現場有遺留擋泥板，經研判認為是肇事車輛遺
    留物。復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行向為南北向（即沿建源
    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肇事車輛行向為東西向（即沿高興
    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故我即調取南北向道路（即建源路
    ）與東西向道路（即高興路）上監視器追查肇事車輛。本案
    交通事故當日我即在高興路上民宅調得監視器錄影影像，該
    民宅係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往西方向不遠處。在該民宅調取
    該監視器錄影影像時，我即在場依行動電話或是手錶上顯示
    之時間，確認該監視器錄影影像上顯示之時間慢約12分鐘，
    即令有誤差也是在1分鐘之內。翌日，警方檢視高興路上民
    宅監視器錄影影像，查出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接著就查
    詢涉案車輛之車籍資料，得知涉案車輛之車主為沈榮福，我
    就跟同事藍慶賢同往被告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並在該處比
    對擋泥板相符，故確認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語（見本院
    卷第260、262至264、266、272、273、275頁），核與證人
    即員警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員警。警
    方係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係由高樹往舊寮方向，由南往北
    行駛在建源路，後來調取前揭交通事故現場附近監視器錄影
    ，認定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經警方調閱該車車籍資料後
    ，我與羅志文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福前址住
    處查訪，並當場拍攝涉案車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80、2
    81頁），並有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上民宅監視器錄影影像翻
    拍照片2幀、涉案車輛照片8幀、建源路上監視器錄影影像翻
    拍照片1幀、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000000
    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111年8月16日里警偵字第111317
    134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存卷可證（分見警卷第23至24
    、46至51、54頁，軍偵卷第101、103頁，本院卷第189、191
    頁），參以被告沈榮福於警詢時供稱：警方在本案交通事故
    現場拾獲之右前擋泥板，確實為涉案車輛之零件等語（見警
    卷第8頁），且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就此部分事實亦均無爭
    執（見本院卷第142頁），並有屏東縣○○○○○里○○○000○0○00○
    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111年度成保管字第220號扣押
    物品清單1紙（分見軍偵卷第173頁，本院卷第45、85頁），
    復有擋泥板1個扣案可憑，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旋經到場救護人員送至旗山
    醫院，再轉送國仁醫院急診並住院治療，經該院醫師診斷，
    認其受有：⑴左鎖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折
    、⑶左胸第二至第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左臉
    部、右肘、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被害人經接受左
    鎖骨骨折復位鋼板內固定術及左足第三、第四蹠骨骨折復位
    鋼釘內固定術，迄109年10月8日出院返家休養等情，業經證
    人羅慶龍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257、258頁），並有國仁醫
    院診斷證明書1紙 、同院111年6月20日國仁醫字第11100013
    4號函暨隨函檢送之急診病歷、病歷紀錄單、護理紀錄等相
    關病歷資料1份存卷為憑（分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第91至1
    36頁）。審之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旋經救護人員送醫
    救治，時序緊接相連，且被害人於醫療期間均受醫護人員照
    料，當不致有另再受傷害之可能，再依卷附訴訟資料，亦查
    無其他足致被害人受有上揭傷害之成因存在，足認被害人所
    受上開傷害，確係導因於本案交通事故。
　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
    之準備，觀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
    第3項即明。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為汽車
    駕駛人，既駕駛涉案車輛上路，自應知悉並確實遵守上開規
    定，以維交通安全。而依當時天氣晴，日間自然光線，道路
    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良
    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存卷足憑（見警卷第28頁
    ）。據此客觀情況，可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際，客觀上
    並無任何足令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不能注
    意之情事。是以，倘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
    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時，有注意其前方建源路上車輛行車
    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當可發現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行駛在建源路上，進而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或立即停車，即可避免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則
    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貿然駕駛涉案車輛駛
    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顯未注意車前狀況，亦未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駕駛涉案車輛
    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其駕駛行為未遵前揭交通法規，自
    有過失，而其過失駕駛行為，並為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之原因
    ，同可認定。至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未遵讓路標誌指示貿然
    騎乘前揭機車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雖亦有過失，惟該駕
    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之過失行為與之併存，而
    為危害發生之原因，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
    仍應負過失責任。綜上，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
    人之駕駛行為有前揭過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乃造成本案交
    通事故之原因，而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之結果，又係導因於
    本案交通事故，已如前述，環環相扣，堪認該駕駛涉案車輛
    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前揭過失駕駛行為與被害人受有前揭
    傷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
    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
    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即駕
    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等情，亦經證人羅慶龍於
    本院審理時結稱：我被撞倒後頭暈暈的，等我轉醒後對方已
    開車跑掉等語（見本院卷第257頁），核與證人羅志文於本
    院審理時結稱：本案警方接獲110報案，勤務中心即指派我
    到場處理，我約於109年10月1日12時1分許到達本案交通事
    故現場，到場僅見羅慶龍躺在路邊，其騎乘之機車亦倒在路
    旁，沒有其他車輛停留現場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61、262
    頁），堪信無訛。
　㈤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警方查悉肇事車輛即為涉案
    車輛後，我與藍慶賢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福
    前址住處查訪，經同住該處之沈自強母親王文子（即沈榮福
    配偶）表示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沈自強駕駛，警方即鎖定
    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為沈自強。再以案發事故路
    口為中心往外擴大調取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涉案車輛可能
    行蹤，即在調得之金來來商店之監視器錄影影像中看到駕駛
    涉案車輛之人，因而確認沈自強確實有駕駛涉案車輛等語（
    見本院卷第266、274頁），核與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
    稱：我與羅志文查訪時，經詢問王文子關於本案交通事故發
    生當日係由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她回稱是她兒子開的，她應
    該有說是哪個兒子，我忘記她有沒有說姓名，但她說她兒子
    在當兵，後來我有打電話給憲兵隊等語尚屬相稱（見本院卷
    第279、283、284頁），復衡以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
    稱：我們家人和員警羅志文、藍慶賢均不認識亦無仇怨等語
    （見本院卷第287、288頁），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亦結
    稱：我與沈自強、沈榮福均不認識，平日亦無交集等語（見
    本院卷第274、275頁），足信證人羅志文、藍慶賢應無虛詞
    誣指被告沈自強之動機，則證人羅志文、藍慶賢證述警方係
    經查訪王文子，依王文子之陳述，進而鎖定被告沈自強偵查
    ，經擴大調閱相關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被告沈自強確有駕
    駛涉案車輛等語，應屬可信。復觀之卷附金來來超商監視器
    錄影影像翻拍照片5幀（見警卷第21至23頁），顯示被告沈
    自強於109年10月1日11時27分許，自涉案車輛往金來來商店
    方向前行後進入金來來商店，復同日時28分許離開金來來商
    店往涉案車輛方向前行。復依被告沈自強於警詢及本院準備
    程序時承稱：我於109年10月1日曾駕駛涉案車輛前往屏東縣
    高樹鄉舊寮地區商店購物，並於購物後駕駛涉案車輛離去等
    語（分見軍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2頁），足見於109年10
    月1日11時27、28分許，被告沈自強確曾駕駛涉案車輛，要
    無疑義。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時間與實際時間
    相符等情，亦經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該影像錄得
    沈自強身影之時間約為109年10月1日11時27、28分許，因為
    當下我有對手錶，所以知道監視器錄影影像（經提示監視器
    錄影影像翻拍照片）內顯示之時間為實際時間等語（見本院
    卷第275頁），而證人羅志文證述可信之處，業如前述，是
    其此部分證述，亦同可信，是辯護人稱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
    照片顯示時間非正確時間云云，並非有理。
　㈥觀之卷附「長美路（即省道臺27線公路，下同）與永安路口-
    南向北全景」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1幀及「長美路與保
    安路-北向南車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2幀（見警卷第
    46、47頁），顯示涉案車輛係於109年10月1日11時28分59秒
    行經長美路與永安路交岔路口近處、於同日11時29分4秒行
    經長美路與保安路交岔路口近處，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
    車輛係由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雖被告沈自強
    於準備程序時自陳：我在舊寮國小附近迴轉，再行駛省道臺
    27線公路返家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
    供稱：我離開金來來商店後先往南開至舊寮國小再迴轉云云
    （見本院卷第345頁），倘若屬實，則被告沈自強在舊寮國
    小附近迴轉後沿臺27線公路北上返家，理應會遭相同監視器
    拍攝到涉案車輛行經省道臺27線公路之影像方屬合理，然卷
    內確無相關資料，可見被告沈自強所稱其先自省道臺27線公
    路往南行駛再迴轉折返往北行駛返家云云，不足為信。考量
    被告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分4秒仍駕駛涉案車
    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而本案交通事故發時莫約同
    日11時35分許，兩者時間相距甚近，兼之被告沈自強、沈榮
    福辯稱本案交通事故時係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等節，
    均非可採（詳後述），於此短瞬之間，實無可能另有他人駕
    駛涉案車輛，據此客觀情況，當已足論斷駕駛涉案車輛行經
    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與被害人前揭機車碰撞，造成本案交通
    事故之人，確為被告沈自強。
　㈦被告沈自強、沈榮福雖一再辯稱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
    事故之人實為被告沈榮福，並辯稱當時被告沈自強趕回前址
    住處後，隨即改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出門云云。惟查
    ：
　　⒈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從前址住處出發後
      沿屏東縣高樹鄉內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行駛，行經同
      縣鄉內和興路，再行經建源路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續往
      前至屏東縣縣道屏185線公路，再往北行駛至大津瀑布云
      云（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當庭手繪其當日路線圖1紙及
      提出新豐休閒農業區服務中心之「微山旅」行前通知1紙
      供參（分見本院卷第151、161頁）。經對照被告沈榮福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大津瀑布返家時係行駛和泰路
      往尾寮方向直至省道臺27線公路再往南開即可返家云云（
      見本院卷第141頁），可知被告沈榮福之目的地即大津瀑
      布係在其前址住處北方，其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北行駛，
      即可到達其目的地。從而，被告沈榮福供稱其駕駛涉案車
      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再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
      ，再往北行前往大津瀑布，南轅北轍，甚非合理，是被告
      沈榮福所供前詞，實難逕信。至本院雖依辯護人請求函詢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休閒農業區觀光發展協會，其函覆109
      年10月3日確有舉辦「微山旅」活動等情，有該發展協會1
      11年8月11日新豐休區字第4號函1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
      第183至187頁），然此為109年10月3日之事，與本案難認
      相關，亦無從執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⒉被告沈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駕駛涉案車輛去金
      來來商店購物後，即駕駛該車返家，尚未駛進家門，沈榮
      福即在門口攔下我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前於偵訊
      時則供稱：我開車去高樹舊寮的商店買東西後就趕著回家
      ，因為我父親沈榮福趕著要用車，他沒有說要去哪裡等語
      （見軍偵卷第26頁），似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出門
      時，被告沈榮福即已向被告沈自強急於用車。然依被告沈
      榮福於偵訊時供稱：因為我於109年10月3日要做社區導覽
      ，所以我當日駕駛涉案車輛去察看景況等語（見軍偵卷第
      27頁），前於警詢時陳稱：我於109年10月1日自我住處駕
      駛涉案車輛外出，因為我於同年月3日要導覽，我先去觀
      察地形云云（見警卷第7頁反面），倘若不假，被告沈榮
      福所據事由，實係2日後之行程勘察，要非急迫，實無須
      趕於一時。況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家裡
      有2臺車，當時沈自強開走涉案車輛後，家裡還有另1臺車
      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假若被告沈榮福確有急需使
      用涉案車輛，而被告沈自強則僅係為外出購物之一時需求
      ，何以被告沈榮福不要求被告沈自強使用家中另輛車輛，
      即可免於二人牽掣之苦，是以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供前
      詞，亦有違常，無從相信。
　　⒊經警方實際駕駛車輛由金來來商店駛往被告沈自強、沈榮
      福前址住處，再由該處駕駛車輛前往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
      與建源路前揭交岔路口處（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測量
      所需時間。平日車程：約需9分鐘（於屏東縣○○鄉○○路0號
      停留1分鐘）行車時速50到60公里間，車流正常；假日：
      約需8分45秒（於高樹鄉民和路1號停12秒）行車時速50到
      60公里間，車流正常等情，有屏東縣○○○○○里○○○000○0○00
      ○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及行車紀錄器影
      像檔光碟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95至199頁）。參以被告
      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分4秒仍駕駛涉案車輛
      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乙節，業如前述，則被告沈自
      強、被告沈榮福辯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回上址住
      處，旋由被告沈榮福接手駕車，於同日11時35分許行經本
      案交通事故現場云云，顯不可能，無從信採。至被告2人
      自行駕駛涉案車輛，依其等所述行車路線，即由被告沈自
      強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前址住處，旋由被告沈
      榮福接手該車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約時6分10秒等情，
      固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播放被告2人提出之行車紀錄器
      及行動電話攝影檔案實施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1 份
      、勘驗之影像擷取畫面15幀存卷可考（分見本院卷第248
      至251、371至378頁），然其等行車路線顯與被告沈自強
      自承當日尚有駕駛涉案車輛往南行駛至舊寮國小迴轉云云
      ，不相一致，自非可據為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有利之認定
      。
　　⒋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分別係被告沈自
      強、沈榮福平日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等情，業經被告沈自
      強、沈榮福自承在卷（見軍偵卷第26、27頁），並有台灣
      大哥大資料查詢結果、中華電話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存卷
      可參（見軍偵卷第45、47頁）。又前揭門號於109年10月1
      日間並無相互聯繫之情形等情，亦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
      結果、中華信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在卷可證（見軍偵卷第4
      3、49頁）。倘如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言，其等既為使
      用涉案車輛而需互相等待，則以現今通訊設備發達之現況
      ，被告2人間竟不以行動電話聯繫彼此所在，已非循常，
      縱依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沈自強駕駛涉案
      車輛出門前，我有跟他講我待會要用車，沈自強就說一下
      子就回來，沈自強回家時，我就直接接手駕駛涉案車輛云
      云（見本院卷第141、142頁），豈非謂被告沈榮福當時須
      時刻在前址住處外等候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家？其
      等所為，捨易求難，不無違常。是以被告沈自強、沈榮福
      辯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家後隨由被告沈榮福接手
      駕駛涉案車輛云云，難信屬實。
　　⒌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沈自強是我兒子、沈榮福
      是我先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當日，我回家時，車子在家
      裡面，我沒有看到我兒子開車出去。109年10月1日我早上
      就出去工作，中午過後才回家，因為我去工作，所以沒注
      意當天涉案車輛有誰開過。該車平日係由沈榮福使用，沈
      自強則是部隊放假返家時，為了保養車子偶爾會使用該車
      等語（見本院卷第287、293、294頁），準此以觀，證人
      王文子既未曾於109年10月1日見聞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外出
      ，其所證前詞，亦難執為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有利或不利
      之認定。
　　⒍被告沈自強另辯稱：其於109年10月1日因前址住處裝潢而
      在家監工並未外出云云，並聲請傳喚到場施工之人劉錦憲
      、被告沈自強胞弟沈自勇，以實其辯詞。然查：
　　　⑴證人劉錦憲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曾於109年9月底至109
        年10月1日在沈自強家作裝潢，施工期間沈自強會在旁
        監工。109年10月1日11時許，我沒有注意沈自強有無外
        出購物，當日工程內容是做地磚收尾，當日完工。只有
        我1個人去，我從早上8點做到約下午2、3點，這段期間
        我都在沈自強住處，印象中沈自強早上剛上工時有出去
        買飲料，後來我就沒印象。當日我有看到沈榮福1、2次
        ，中午我在沈自強家用餐，應該是他母親煮的，但我沒
        有看到他母親。我只有早上剛去的時候有看到沈自強母
        親，那時約為早上8點多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3、3
        09至311頁）。
　　　⑵證人沈自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9月底近10月時，
        沈自強有找劉錦憲到家裡裝潢地板磁磚、牆壁，裝潢是
        由沈自強監工。此次裝潢地點是我的房間，工期僅1天
        ，到場裝潢的師傅就只有劉錦憲。我於裝潢期間內均在
        家，我沒有看到沈自強是何時出門，我是因為後來沈自
        強有拿飲料回家，才知悉沈自強當日約近午時，曾外出
        買飲料。當天中午我是和沈自強、劉錦憲一起吃便當，
        我是直到晚上才看到我母親（即王文子）等語（見本院
        卷第312、313、316至319頁）。
　　　⑶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10月1日是中秋節
        ，沈自強休假返鄉，當日我照常約上午5時許即出門上
        班，約莫中午我返家拿個東西，我拿完東西就再外出工
        作，我只有待一下子而已，我沒有遇到任何人在家，直
        到天快黑我才回家。當日我的房間施做輕鋼架，沒有做
        地板，地板另外之前做的。我當日中午回家時也還在做
        ，後來我回家時就發現都做好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7
        至299頁）。
　　　⑷細繹前揭證人所證各節，渠等關於109年10月1日之施工
        內容、範圍之證述，竟不相同，關於當日中午用餐情形
        ，相互矛盾，是渠等所證關於當日前址住處裝潢一事，
        殊值懷疑，自無從持以認定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可信。
        況依前揭證人所證內容，可知前揭證人均未見被告沈自
        強或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外出情形，同無從佐證被
        告沈自強、沈榮福前揭辯詞，其理甚明。
　　⒎被告沈自強雖始終辯稱其並未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
      事故云云。然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囑託法務
      部調查局，對被告沈自強進行測謊，測試結果略以：被告
      沈自強經「熟悉測試法」檢測其生理反應圖譜無異常，並
      使其熟悉測試流程及問卷內容後，再以「區域比對法」測
      試，所得生理反應圖譜經分析結果，研判被告沈自強對於
      「㈠本案你有沒有駕駛小貨車擦撞被害人（羅慶龍）的機
      車？」之問題，回答「沒有。」及「㈡有關本案，你有沒
      有駕駛小貨車擦撞到被害人（羅慶龍）的機車？」之問題
      ，回答「沒有。」均「呈」不實反應等情，有法務部調查
      局110年1月5日調科參字第11003391460號函檢送之測謊鑑
      定書1份存卷可參（見軍偵卷第191至213頁）。審酌前揭
      測謊經過形式上並無不符合測謊程式要件，且施測人員亦
      經測謊專業訓練合格，則其本於專業知識，暨以精密儀器
      及科學檢驗方法施測之前揭結論，當可供參酌。據此，益
      見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殊堪值疑，不足為信。
　㈧被告沈自強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且被告沈自
    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如上之傷
    勢，而被告沈自強駕駛行為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並與被害
    人所受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情，均已敘明在前，是以
    被告沈自強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被害人
    受傷之事實，甚為明確。又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所保護的
    法益，除維護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避免事端擴大，
    和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採取救護、求援行動，以降低受
    傷程度外，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及確保被害人的民
    事求償權功能，兼顧社會與個人的多重權益保障，是該條所
    稱「逃逸」，泛指肇事當時或隨後離去現場之行為。再按汽
    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
    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
    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
    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上路，對此規範，自應
    知悉。是以，被告沈自強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未停留本案交
    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
    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則其逕自駕駛涉案
    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非但有違前揭交通法規要求，
    更已該當上揭法文所定「逃逸」之構成要件。
　㈨被害人係騎乘前揭機車撞及被告沈自強前揭車輛右前車頭等
    情，業敘明在前，復參以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
    到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看到機車車體受損嚴重，路上散落肇事
    車輛擋泥板及機車車殼碎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62、263頁）
    ；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於本案交通事故當日有
    去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我是後來跟其他同事一起去前揭交通
    事故現場撿拾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遺留之碎片等語（見本院卷
    第279、280頁），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及被害人
    騎乘之前揭機車均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損而遺落車體零件在前
    揭交通事故現場。據此當足推論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涉案
    車輛與前揭機車間之撞擊力道非輕，被告沈自強應非不能察
    覺。又涉案車輛遭撞及之處，僅在該車右前車身，就被告沈
    自強為涉案車輛駕駛而言，於其視線範圍內，亦無可能未查
    見本案交通事故，足信被告沈自強當已知悉其駕駛涉案車輛
    發生本案交通事故甚明。又稽諸騎乘機車之人若遭於行進與
    他車碰撞，該人將因此摔倒並受有輕、重不等之傷害，為一
    般生活常識，且關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
    迭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廣泛報導予以責難，廣為民眾所悉，而
    被告沈自強係73年11月間出生，且為現役軍人等情，有其個
    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要非無社會歷練或
    無知之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從而，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
    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當已預見騎乘前揭機車之被害人
    會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且其逕自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
    案交通事故現場即屬逃逸犯行，被告沈自強本此預見，猶決
    意駕駛涉案車輛離開，是被告沈自強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逃逸之不確定
    故意甚明。至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沈自強「明知駕車肇事致人
    受傷」等語，固非無見，惟依現存事證尚難認被告沈自強係
    於知悉被害人受傷之情形下仍逃逸，依罪疑唯輕，應為被告
    沈自強有利之認定如前。
　㈩被告沈榮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在屏東縣政府警察
    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向承辦警員供稱本
    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
    場之人等情，業經被告沈榮福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42、1
    43頁），並有109年10月30日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堪信無訛
    。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等
    情，業已詳論如前，則被告沈榮福於警詢時自承為駕駛涉案
    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其客觀上有頂替被告沈自強之犯行
    甚明。其次，被告沈榮福究否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
    涉案車輛，為被告沈榮福親身之經歷，是被告沈榮福對於其
    未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一事，心知肚明。
    從而，被告沈榮福明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根本不在
    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更非由其駕駛涉案車輛造成本案交通事
    故，竟仍於前揭時、地接受警方詢問時，自承為駕駛涉案車
    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考量被告沈榮福係被告沈自強之父親
    乙節，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
    ），則被告沈榮福護子心切，為使被告沈自強脫免刑責而出
    面頂替被告沈自強，其主觀上有使被告沈自強隱避之意圖並
    有頂替之犯意，彰彰明甚。
　綜上所述，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所辯各節，均為事後圖
    卸刑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被告沈自強前揭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被告沈榮福前揭頂替
    犯行，事證已明，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五、適用之法律
　㈠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
    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生效。修正前該條規定「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規定「（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第2項）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
    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就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經比較新
    舊法規定，修正後之法定刑度顯較修正前為輕，較有利被告
    沈自強，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案就被告沈自強
    部分，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論處。
　㈡被告沈自強、沈榮福之論罪：
　　⒈現役軍人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定有
      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於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業如前述
      ，是核被告沈自強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
      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
      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又公訴意旨漏未說明被告
      沈自強應成立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之罪，然此
      部分依該法規定，既僅指示依刑法規定處罰，而未有罪刑
      之規定，即非適用法條有變更，且經本院告知其旨（見本
      院卷第140頁）而無礙被告沈自強及其辯護人防禦權之行
      使，自應由本院逕依法援引予以補充，附此敘明。復因被
      告沈自強就本案交通事故，非無過失，自無本條第2 項減
      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附予說明。
　　⒉核被告沈榮福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之頂替罪，應
      按同條第1項科刑。又被告沈榮福雖先後於本案偵查及審
      理時，多次為頂替被告沈自強之犯行，然因其於第一次警
      詢頂替被告沈自強時，其頂替之犯行即已完成，日後就同
      一案件應訊時所為相同之陳述，屬狀態之繼續，應論以一
      罪。
　㈢刑法第167 條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
    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沈榮福係被頂替
    者沈自強之父親一事，已說明在前，依民法第967條第1項、
    第968條規定，被告沈榮福與被頂替者沈自強間係一親等之
    直系血親，是被告沈榮福意圖隱避真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
    通事故者即被頂替者沈自強而頂替之，應依刑法第167條規
    定，減輕其刑。惟考量被告沈榮福所為妨害司法公正，耗費
    司法資料，為使被告沈榮福能記取教訓，尚不宜免除其刑，
    附予說明。
　㈣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犯罪之科刑，爰以各被告
    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⑴被告沈自強任令被害人獨留現場
    ，自行處理善後，有使損害更行擴大之虞，亦徒增被害人追
    償困難，更欠缺尊重他人生命、身體之觀念，幸被害人未因
    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嚴重致命之傷，被告沈自強本案犯罪情節
    及所生損害非鉅；⑵被告沈榮福之頂替行為，浪費司法資源
    ，影響刑事案件審判，妨害司法正義之實現，惡性非輕，惟
    其頂替行為已經檢察官查明，偵查機關並未受誤導，犯罪所
    生危害減少。至其因護子心切而為頂替犯行，業經依法減刑
    如前，不再列為量刑因子重複評價；⑶被告沈自強、沈榮福
    均未曾因觸犯刑律經判處罪刑等情，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均佳；⑷依被告沈榮福自稱右
    眼視力不良等語（見本院卷第349頁）及被告2人自承之學經
    歷、工作現況及家庭生活等語（見本院卷第350頁）所顯示
    其等各自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均尚佳；⑸被告沈自強、沈
    榮福犯罪後杜撰故事，飾卸刑責，未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
    ；⑹參酌檢察官、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其等辯護人之科刑
    辯論意旨及被害人就被告2人科刑範圍表示：沈榮福是我的
    同學，我希望大家好來好去，願意原諒沈榮福，涉案車輛雖
    然是沈自強開的，但我也願意原諒他們等語（見本院卷第35
    3頁），另被害人前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示其因本案
    交通事故所受損害業經調解成立並已賠償完畢等語（見本院
    卷第146、258頁），並有屏東縣○○鄉○○○○○000○○○○○○○○0號
    調解書1份（見軍偵卷第161頁），且被害人前於偵查時即已
    撤回其對被告2人之告訴乙情，亦有被害人出具之撤回告訴
    狀存卷可按（見軍偵卷第171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
    不再追究等語（見本院卷第258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沈
    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
    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沈榮福經判處有期徒刑部分，併
    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易科罰金
    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幸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李宛臻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刑法
第164條、第185條之4第1項。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
罰：
三、故意犯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五條
    之四、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或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之罪。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自強




            沈榮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軍偵字第1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自強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處有期徒刑拾月。
沈榮福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沈自強為現役軍人。其於民國109年10月1日11時3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涉案車輛），沿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由西往東方向（業經蒞庭公訴人更正）行駛至該路與同縣鄉建源路交岔路口時，原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天氣晴，日間自然光線，道路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並無足令其不能注意之事，竟疏未注意建源路上車輛行車狀況，亦未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駕駛涉案車輛駛入前揭交岔路口；適羅慶龍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建源路由南往北方向（業經蒞庭公訴人更正）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未遵守建源路上設置之讓路標誌指示，疏未注意高興路上車輛行車狀況，貿然騎乘前揭機車駛入前揭交岔路口（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羅慶龍騎乘之前揭機車前車頭乃撞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右前車頭（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羅慶龍因而人車倒地，致受有⑴左鎖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折、⑶左胸第二至第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左臉部、右肘、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經羅慶龍撤回告訴，並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應已預見羅慶龍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其依法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竟基於逃逸之不確定犯意，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即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而逃逸。嗣經警調取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監視器錄影影像，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沈榮福為沈自強父親，明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並非由其駕駛涉案車輛，而係由沈自強駕駛，竟意圖使沈自強隱避以脫免刑責，基於頂替之犯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向承辦警員謊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之人，藉以頂替沈自強。
三、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 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刑事訴訟法法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 條第2 項、刑事訴訟法第1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係現役軍人等情，業經被告沈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無訛（見本院卷第142頁），並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是被告沈自強於本案犯罪時及檢察官提起公訴時均為現役軍人，又現時並非政府依法宣布之戰時，而被告沈自強本案被訴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該罪係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罪，揆諸首揭規定，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本院就被告沈自強本案被訴前揭犯行，自有審判權，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分析判斷受測者之供述是否違反其內心之真意而屬虛偽不實。故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障緘默權而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測試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有利之供述，經鑑定人分析判斷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依補強性法則，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仍得供裁判之佐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職權（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沈自強於偵查中同意接受測謊，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憑（見軍偵卷第152頁），嗣於法務部調查局實施測謊前，亦同意接受測謊，且法務部調查局測謊鑑定書，其形式上亦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等情，有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說明、測謊同意書、身心狀況調查表、熟悉（數字）測試問卷、測謊儀測試報告、測謊鑑定環境檢查紀錄等件在卷可考（分見軍偵卷第195、197至199、211、212頁），揆之前揭說明，該測謊鑑定書，仍得供為裁判之佐證，而有證據能力。被告沈自強、沈榮福之辯護人認為該測謊鑑定書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4頁），尚非有理。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仍得為證據，觀之同法第159條之5 第1項亦明。本判決後述資以認定本案而具傳聞性質之證據，除前已說明者外，檢察官、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被告2人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並與本案均具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上開法文規定，自具證據能力，且俱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以之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沈自強固不否認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前駕駛涉案車輛之事實，另被告沈榮福亦坦承確有於本案交通事故調查時，向承辦員警自承為肇事人等節，且被告2人對於涉案車輛曾於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被害人羅慶龍騎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致受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害等情，亦均不爭執。惟被告沈自強矢口否認有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不是我云云；被告沈榮福則矢口否認有何頂替犯行，辯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的人確實是我云云。其等辯護人則為之辯護稱：依警方提供之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涉案車輛出現時、地，被告沈自強於109年10月1日11時28分許，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位在屏東縣○○鄉○○路0號之住處（下稱前址住處）後，隨即換由被告沈榮福駕駛該車輛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經被告2人實測，約需時6分10秒，與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即109年10月1日11時35分許之時間相當，是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所供，合於事實，本案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確為被告沈榮福，被告沈自強自無涉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另被告沈榮福因不知其駕駛涉案車輛已發生本案交通事故，故被告沈榮福亦無涉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犯行，且被告沈榮福確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自亦無頂替犯行云云。
四、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欄一所載犯罪事實，除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否認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一事外，就本案交通事故經過及涉案車輛即為與被害人前揭機車碰撞之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羅慶龍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我於109年10月1日是從高樹往舊寮騎（即南往北），當日約中午11點半左右，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被車撞到，我騎的機車車頭撞到對方的車，我不記得是撞到對方的車的哪個部分，我被撞到之後就倒地，當時我有流血及頭暈，後來有人報案叫救護車送我去醫院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54至257頁），復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紙、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表㈡、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照片16幀、涉案車輛及前揭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紙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7至29、34、36、38至45頁）。依證人羅慶龍所證前詞，雖無從知悉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係碰撞何車輛，致生本案交通事故，並於本案交通事故後逃離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然查，本案交通事故後，經警方調取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附近設置之監視器錄影影像，循線查悉與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碰撞，致生本案交通事故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情，業經證人即本案承辦員警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警員，本案交通事故是我承辦，也是我去調取相關監視器錄影影像。我於109年10月1日前往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我沒有看到肇事車輛，但現場有遺留擋泥板，經研判認為是肇事車輛遺留物。復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行向為南北向（即沿建源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肇事車輛行向為東西向（即沿高興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故我即調取南北向道路（即建源路）與東西向道路（即高興路）上監視器追查肇事車輛。本案交通事故當日我即在高興路上民宅調得監視器錄影影像，該民宅係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往西方向不遠處。在該民宅調取該監視器錄影影像時，我即在場依行動電話或是手錶上顯示之時間，確認該監視器錄影影像上顯示之時間慢約12分鐘，即令有誤差也是在1分鐘之內。翌日，警方檢視高興路上民宅監視器錄影影像，查出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接著就查詢涉案車輛之車籍資料，得知涉案車輛之車主為沈榮福，我就跟同事藍慶賢同往被告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並在該處比對擋泥板相符，故確認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等語（見本院卷第260、262至264、266、272、273、275頁），核與證人即員警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是高樹分駐所員警。警方係依現場狀況研判羅慶龍係由高樹往舊寮方向，由南往北行駛在建源路，後來調取前揭交通事故現場附近監視器錄影，認定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經警方調閱該車車籍資料後，我與羅志文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並當場拍攝涉案車輛照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80、281頁），並有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上民宅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2幀、涉案車輛照片8幀、建源路上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1幀、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111年8月16日里警偵字第111317134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1份存卷可證（分見警卷第23至24、46至51、54頁，軍偵卷第101、103頁，本院卷第189、191頁），參以被告沈榮福於警詢時供稱：警方在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拾獲之右前擋泥板，確實為涉案車輛之零件等語（見警卷第8頁），且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就此部分事實亦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2頁），並有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111年度成保管字第220號扣押物品清單1紙（分見軍偵卷第173頁，本院卷第45、85頁），復有擋泥板1個扣案可憑，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旋經到場救護人員送至旗山醫院，再轉送國仁醫院急診並住院治療，經該院醫師診斷，認其受有：⑴左鎖骨骨折、⑵左足第三、第四蹠骨粉碎性骨折、⑶左胸第二至第五肋骨骨折、⑷左膝與左足撕裂傷、⑸左臉部、右肘、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被害人經接受左鎖骨骨折復位鋼板內固定術及左足第三、第四蹠骨骨折復位鋼釘內固定術，迄109年10月8日出院返家休養等情，業經證人羅慶龍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257、258頁），並有國仁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同院111年6月20日國仁醫字第111000134號函暨隨函檢送之急診病歷、病歷紀錄單、護理紀錄等相關病歷資料1份存卷為憑（分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第91至136頁）。審之被害人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旋經救護人員送醫救治，時序緊接相連，且被害人於醫療期間均受醫護人員照料，當不致有另再受傷害之可能，再依卷附訴訟資料，亦查無其他足致被害人受有上揭傷害之成因存在，足認被害人所受上開傷害，確係導因於本案交通事故。
　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觀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第3項即明。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為汽車駕駛人，既駕駛涉案車輛上路，自應知悉並確實遵守上開規定，以維交通安全。而依當時天氣晴，日間自然光線，道路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道路中亦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存卷足憑（見警卷第28頁）。據此客觀情況，可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際，客觀上並無任何足令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不能注意之情事。是以，倘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時，有注意其前方建源路上車輛行車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當可發現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行駛在建源路上，進而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立即停車，即可避免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則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貿然駕駛涉案車輛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顯未注意車前狀況，亦未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貿然駕駛涉案車輛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其駕駛行為未遵前揭交通法規，自有過失，而其過失駕駛行為，並為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之原因，同可認定。至被害人騎乘前揭機車未遵讓路標誌指示貿然騎乘前揭機車駛入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雖亦有過失，惟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之過失行為與之併存，而為危害發生之原因，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仍應負過失責任。綜上，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之駕駛行為有前揭過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乃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之原因，而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之結果，又係導因於本案交通事故，已如前述，環環相扣，堪認該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前揭過失駕駛行為與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即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等情，亦經證人羅慶龍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被撞倒後頭暈暈的，等我轉醒後對方已開車跑掉等語（見本院卷第257頁），核與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本案警方接獲110報案，勤務中心即指派我到場處理，我約於109年10月1日12時1分許到達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到場僅見羅慶龍躺在路邊，其騎乘之機車亦倒在路旁，沒有其他車輛停留現場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61、262頁），堪信無訛。
　㈤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警方查悉肇事車輛即為涉案車輛後，我與藍慶賢即於109年10月2日前往該車車主沈榮福前址住處查訪，經同住該處之沈自強母親王文子（即沈榮福配偶）表示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沈自強駕駛，警方即鎖定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為沈自強。再以案發事故路口為中心往外擴大調取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涉案車輛可能行蹤，即在調得之金來來商店之監視器錄影影像中看到駕駛涉案車輛之人，因而確認沈自強確實有駕駛涉案車輛等語（見本院卷第266、274頁），核與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與羅志文查訪時，經詢問王文子關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當日係由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她回稱是她兒子開的，她應該有說是哪個兒子，我忘記她有沒有說姓名，但她說她兒子在當兵，後來我有打電話給憲兵隊等語尚屬相稱（見本院卷第279、283、284頁），復衡以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們家人和員警羅志文、藍慶賢均不認識亦無仇怨等語（見本院卷第287、288頁），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亦結稱：我與沈自強、沈榮福均不認識，平日亦無交集等語（見本院卷第274、275頁），足信證人羅志文、藍慶賢應無虛詞誣指被告沈自強之動機，則證人羅志文、藍慶賢證述警方係經查訪王文子，依王文子之陳述，進而鎖定被告沈自強偵查，經擴大調閱相關監視器錄影影像，確認被告沈自強確有駕駛涉案車輛等語，應屬可信。復觀之卷附金來來超商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5幀（見警卷第21至23頁），顯示被告沈自強於109年10月1日11時27分許，自涉案車輛往金來來商店方向前行後進入金來來商店，復同日時28分許離開金來來商店往涉案車輛方向前行。復依被告沈自強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時承稱：我於109年10月1日曾駕駛涉案車輛前往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地區商店購物，並於購物後駕駛涉案車輛離去等語（分見軍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42頁），足見於109年10月1日11時27、28分許，被告沈自強確曾駕駛涉案車輛，要無疑義。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時間與實際時間相符等情，亦經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該影像錄得沈自強身影之時間約為109年10月1日11時27、28分許，因為當下我有對手錶，所以知道監視器錄影影像（經提示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內顯示之時間為實際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275頁），而證人羅志文證述可信之處，業如前述，是其此部分證述，亦同可信，是辯護人稱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顯示時間非正確時間云云，並非有理。
　㈥觀之卷附「長美路（即省道臺27線公路，下同）與永安路口-南向北全景」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1幀及「長美路與保安路-北向南車牌」監視器錄影影像翻拍照片2幀（見警卷第46、47頁），顯示涉案車輛係於109年10月1日11時28分59秒行經長美路與永安路交岔路口近處、於同日11時29分4秒行經長美路與保安路交岔路口近處，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係由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雖被告沈自強於準備程序時自陳：我在舊寮國小附近迴轉，再行駛省道臺27線公路返家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離開金來來商店後先往南開至舊寮國小再迴轉云云（見本院卷第345頁），倘若屬實，則被告沈自強在舊寮國小附近迴轉後沿臺27線公路北上返家，理應會遭相同監視器拍攝到涉案車輛行經省道臺27線公路之影像方屬合理，然卷內確無相關資料，可見被告沈自強所稱其先自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再迴轉折返往北行駛返家云云，不足為信。考量被告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分4秒仍駕駛涉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而本案交通事故發時莫約同日11時35分許，兩者時間相距甚近，兼之被告沈自強、沈榮福辯稱本案交通事故時係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等節，均非可採（詳後述），於此短瞬之間，實無可能另有他人駕駛涉案車輛，據此客觀情況，當已足論斷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與被害人前揭機車碰撞，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之人，確為被告沈自強。
　㈦被告沈自強、沈榮福雖一再辯稱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人實為被告沈榮福，並辯稱當時被告沈自強趕回前址住處後，隨即改由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出門云云。惟查：
　　⒈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從前址住處出發後沿屏東縣高樹鄉內省道臺27線公路由北往南行駛，行經同縣鄉內和興路，再行經建源路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續往前至屏東縣縣道屏185線公路，再往北行駛至大津瀑布云云（見本院卷第141頁），並當庭手繪其當日路線圖1紙及提出新豐休閒農業區服務中心之「微山旅」行前通知1紙供參（分見本院卷第151、161頁）。經對照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大津瀑布返家時係行駛和泰路往尾寮方向直至省道臺27線公路再往南開即可返家云云（見本院卷第141頁），可知被告沈榮福之目的地即大津瀑布係在其前址住處北方，其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北行駛，即可到達其目的地。從而，被告沈榮福供稱其駕駛涉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再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再往北行前往大津瀑布，南轅北轍，甚非合理，是被告沈榮福所供前詞，實難逕信。至本院雖依辯護人請求函詢屏東縣高樹鄉新豐休閒農業區觀光發展協會，其函覆109年10月3日確有舉辦「微山旅」活動等情，有該發展協會111年8月11日新豐休區字第4號函1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83至187頁），然此為109年10月3日之事，與本案難認相關，亦無從執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⒉被告沈自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駕駛涉案車輛去金來來商店購物後，即駕駛該車返家，尚未駛進家門，沈榮福即在門口攔下我云云（見本院卷第142頁），前於偵訊時則供稱：我開車去高樹舊寮的商店買東西後就趕著回家，因為我父親沈榮福趕著要用車，他沒有說要去哪裡等語（見軍偵卷第26頁），似謂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出門時，被告沈榮福即已向被告沈自強急於用車。然依被告沈榮福於偵訊時供稱：因為我於109年10月3日要做社區導覽，所以我當日駕駛涉案車輛去察看景況等語（見軍偵卷第27頁），前於警詢時陳稱：我於109年10月1日自我住處駕駛涉案車輛外出，因為我於同年月3日要導覽，我先去觀察地形云云（見警卷第7頁反面），倘若不假，被告沈榮福所據事由，實係2日後之行程勘察，要非急迫，實無須趕於一時。況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家裡有2臺車，當時沈自強開走涉案車輛後，家裡還有另1臺車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假若被告沈榮福確有急需使用涉案車輛，而被告沈自強則僅係為外出購物之一時需求，何以被告沈榮福不要求被告沈自強使用家中另輛車輛，即可免於二人牽掣之苦，是以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供前詞，亦有違常，無從相信。
　　⒊經警方實際駕駛車輛由金來來商店駛往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前址住處，再由該處駕駛車輛前往屏東縣高樹鄉高興路與建源路前揭交岔路口處（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測量所需時間。平日車程：約需9分鐘（於屏東縣○○鄉○○路0號停留1分鐘）行車時速50到60公里間，車流正常；假日：約需8分45秒（於高樹鄉民和路1號停12秒）行車時速50到60公里間，車流正常等情，有屏東縣○○○○○里○○○000○0○00○里○○○○0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職務報告及行車紀錄器影像檔光碟存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95至199頁）。參以被告沈自強至遲於109年10月1日11時29分4秒仍駕駛涉案車輛沿省道臺27線公路往南行駛乙節，業如前述，則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辯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回上址住處，旋由被告沈榮福接手駕車，於同日11時35分許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云云，顯不可能，無從信採。至被告2人自行駕駛涉案車輛，依其等所述行車路線，即由被告沈自強自金來來商店駕駛涉案車輛返回前址住處，旋由被告沈榮福接手該車至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約時6分10秒等情，固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播放被告2人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行動電話攝影檔案實施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1 份、勘驗之影像擷取畫面15幀存卷可考（分見本院卷第248至251、371至378頁），然其等行車路線顯與被告沈自強自承當日尚有駕駛涉案車輛往南行駛至舊寮國小迴轉云云，不相一致，自非可據為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有利之認定。
　　⒋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分別係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平日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等情，業經被告沈自強、沈榮福自承在卷（見軍偵卷第26、27頁），並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結果、中華電話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存卷可參（見軍偵卷第45、47頁）。又前揭門號於109年10月1日間並無相互聯繫之情形等情，亦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結果、中華信資料查詢結果各1紙在卷可證（見軍偵卷第43、49頁）。倘如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所言，其等既為使用涉案車輛而需互相等待，則以現今通訊設備發達之現況，被告2人間竟不以行動電話聯繫彼此所在，已非循常，縱依被告沈榮福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出門前，我有跟他講我待會要用車，沈自強就說一下子就回來，沈自強回家時，我就直接接手駕駛涉案車輛云云（見本院卷第141、142頁），豈非謂被告沈榮福當時須時刻在前址住處外等候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家？其等所為，捨易求難，不無違常。是以被告沈自強、沈榮福辯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返家後隨由被告沈榮福接手駕駛涉案車輛云云，難信屬實。
　　⒌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沈自強是我兒子、沈榮福是我先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當日，我回家時，車子在家裡面，我沒有看到我兒子開車出去。109年10月1日我早上就出去工作，中午過後才回家，因為我去工作，所以沒注意當天涉案車輛有誰開過。該車平日係由沈榮福使用，沈自強則是部隊放假返家時，為了保養車子偶爾會使用該車等語（見本院卷第287、293、294頁），準此以觀，證人王文子既未曾於109年10月1日見聞何人駕駛涉案車輛外出，其所證前詞，亦難執為被告沈自強、沈榮福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⒍被告沈自強另辯稱：其於109年10月1日因前址住處裝潢而在家監工並未外出云云，並聲請傳喚到場施工之人劉錦憲、被告沈自強胞弟沈自勇，以實其辯詞。然查：
　　　⑴證人劉錦憲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曾於109年9月底至109年10月1日在沈自強家作裝潢，施工期間沈自強會在旁監工。109年10月1日11時許，我沒有注意沈自強有無外出購物，當日工程內容是做地磚收尾，當日完工。只有我1個人去，我從早上8點做到約下午2、3點，這段期間我都在沈自強住處，印象中沈自強早上剛上工時有出去買飲料，後來我就沒印象。當日我有看到沈榮福1、2次，中午我在沈自強家用餐，應該是他母親煮的，但我沒有看到他母親。我只有早上剛去的時候有看到沈自強母親，那時約為早上8點多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3、309至311頁）。
　　　⑵證人沈自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9月底近10月時，沈自強有找劉錦憲到家裡裝潢地板磁磚、牆壁，裝潢是由沈自強監工。此次裝潢地點是我的房間，工期僅1天，到場裝潢的師傅就只有劉錦憲。我於裝潢期間內均在家，我沒有看到沈自強是何時出門，我是因為後來沈自強有拿飲料回家，才知悉沈自強當日約近午時，曾外出買飲料。當天中午我是和沈自強、劉錦憲一起吃便當，我是直到晚上才看到我母親（即王文子）等語（見本院卷第312、313、316至319頁）。
　　　⑶證人王文子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10月1日是中秋節，沈自強休假返鄉，當日我照常約上午5時許即出門上班，約莫中午我返家拿個東西，我拿完東西就再外出工作，我只有待一下子而已，我沒有遇到任何人在家，直到天快黑我才回家。當日我的房間施做輕鋼架，沒有做地板，地板另外之前做的。我當日中午回家時也還在做，後來我回家時就發現都做好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7至299頁）。
　　　⑷細繹前揭證人所證各節，渠等關於109年10月1日之施工內容、範圍之證述，竟不相同，關於當日中午用餐情形，相互矛盾，是渠等所證關於當日前址住處裝潢一事，殊值懷疑，自無從持以認定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可信。況依前揭證人所證內容，可知前揭證人均未見被告沈自強或被告沈榮福駕駛涉案車輛外出情形，同無從佐證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前揭辯詞，其理甚明。
　　⒎被告沈自強雖始終辯稱其並未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云云。然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對被告沈自強進行測謊，測試結果略以：被告沈自強經「熟悉測試法」檢測其生理反應圖譜無異常，並使其熟悉測試流程及問卷內容後，再以「區域比對法」測試，所得生理反應圖譜經分析結果，研判被告沈自強對於「㈠本案你有沒有駕駛小貨車擦撞被害人（羅慶龍）的機車？」之問題，回答「沒有。」及「㈡有關本案，你有沒有駕駛小貨車擦撞到被害人（羅慶龍）的機車？」之問題，回答「沒有。」均「呈」不實反應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110年1月5日調科參字第11003391460號函檢送之測謊鑑定書1份存卷可參（見軍偵卷第191至213頁）。審酌前揭測謊經過形式上並無不符合測謊程式要件，且施測人員亦經測謊專業訓練合格，則其本於專業知識，暨以精密儀器及科學檢驗方法施測之前揭結論，當可供參酌。據此，益見被告沈自強所辯前詞，殊堪值疑，不足為信。
　㈧被告沈自強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且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如上之傷勢，而被告沈自強駕駛行為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並與被害人所受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情，均已敘明在前，是以被告沈自強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甚為明確。又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所保護的法益，除維護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和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採取救護、求援行動，以降低受傷程度外，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及確保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功能，兼顧社會與個人的多重權益保障，是該條所稱「逃逸」，泛指肇事當時或隨後離去現場之行為。再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上路，對此規範，自應知悉。是以，被告沈自強於本案交通事故後，未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亦未下車察看或報警處理，更未採取任何救護措施，或留下聯絡資料予任何在場人士，則其逕自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非但有違前揭交通法規要求，更已該當上揭法文所定「逃逸」之構成要件。
　㈨被害人係騎乘前揭機車撞及被告沈自強前揭車輛右前車頭等情，業敘明在前，復參以證人羅志文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到本案交通事故現場看到機車車體受損嚴重，路上散落肇事車輛擋泥板及機車車殼碎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62、263頁）；證人藍慶賢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我於本案交通事故當日有去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我是後來跟其他同事一起去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撿拾本案交通事故現場遺留之碎片等語（見本院卷第279、280頁），可知被告沈自強駕駛之涉案車輛及被害人騎乘之前揭機車均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損而遺落車體零件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據此當足推論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涉案車輛與前揭機車間之撞擊力道非輕，被告沈自強應非不能察覺。又涉案車輛遭撞及之處，僅在該車右前車身，就被告沈自強為涉案車輛駕駛而言，於其視線範圍內，亦無可能未查見本案交通事故，足信被告沈自強當已知悉其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甚明。又稽諸騎乘機車之人若遭於行進與他車碰撞，該人將因此摔倒並受有輕、重不等之傷害，為一般生活常識，且關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迭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廣泛報導予以責難，廣為民眾所悉，而被告沈自強係73年11月間出生，且為現役軍人等情，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要非無社會歷練或無知之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從而，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當已預見騎乘前揭機車之被害人會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且其逕自駕駛涉案車輛離去本案交通事故現場即屬逃逸犯行，被告沈自強本此預見，猶決意駕駛涉案車輛離開，是被告沈自強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逃逸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至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沈自強「明知駕車肇事致人受傷」等語，固非無見，惟依現存事證尚難認被告沈自強係於知悉被害人受傷之情形下仍逃逸，依罪疑唯輕，應為被告沈自強有利之認定如前。
　㈩被告沈榮福於109年10月30日21時13分許，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高樹分駐所接受警方詢問時，向承辦警員供稱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為駕駛涉案車輛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之人等情，業經被告沈榮福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42、143頁），並有109年10月30日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堪信無訛。惟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係由被告沈自強駕駛涉案車輛等情，業已詳論如前，則被告沈榮福於警詢時自承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其客觀上有頂替被告沈自強之犯行甚明。其次，被告沈榮福究否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為被告沈榮福親身之經歷，是被告沈榮福對於其未曾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涉案車輛一事，心知肚明。從而，被告沈榮福明知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其根本不在前揭交通事故現場，更非由其駕駛涉案車輛造成本案交通事故，竟仍於前揭時、地接受警方詢問時，自承為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人，考量被告沈榮福係被告沈自強之父親乙節，有被告沈自強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頁），則被告沈榮福護子心切，為使被告沈自強脫免刑責而出面頂替被告沈自強，其主觀上有使被告沈自強隱避之意圖並有頂替之犯意，彰彰明甚。
　綜上所述，被告沈自強、被告沈榮福所辯各節，均為事後圖卸刑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被告沈自強前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被告沈榮福前揭頂替犯行，事證已明，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五、適用之法律
　㈠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沈自強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生效。修正前該條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規定「（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經比較新舊法規定，修正後之法定刑度顯較修正前為輕，較有利被告沈自強，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案就被告沈自強部分，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論處。
　㈡被告沈自強、沈榮福之論罪：
　　⒈現役軍人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罪，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沈自強於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業如前述，是核被告沈自強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又公訴意旨漏未說明被告沈自強應成立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之罪，然此部分依該法規定，既僅指示依刑法規定處罰，而未有罪刑之規定，即非適用法條有變更，且經本院告知其旨（見本院卷第140頁）而無礙被告沈自強及其辯護人防禦權之行使，自應由本院逕依法援引予以補充，附此敘明。復因被告沈自強就本案交通事故，非無過失，自無本條第2 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附予說明。
　　⒉核被告沈榮福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之頂替罪，應按同條第1項科刑。又被告沈榮福雖先後於本案偵查及審理時，多次為頂替被告沈自強之犯行，然因其於第一次警詢頂替被告沈自強時，其頂替之犯行即已完成，日後就同一案件應訊時所為相同之陳述，屬狀態之繼續，應論以一罪。
　㈢刑法第167 條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沈榮福係被頂替者沈自強之父親一事，已說明在前，依民法第967條第1項、第968條規定，被告沈榮福與被頂替者沈自強間係一親等之直系血親，是被告沈榮福意圖隱避真正駕駛涉案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者即被頂替者沈自強而頂替之，應依刑法第167條規定，減輕其刑。惟考量被告沈榮福所為妨害司法公正，耗費司法資料，為使被告沈榮福能記取教訓，尚不宜免除其刑，附予說明。
　㈣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犯罪之科刑，爰以各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⑴被告沈自強任令被害人獨留現場，自行處理善後，有使損害更行擴大之虞，亦徒增被害人追償困難，更欠缺尊重他人生命、身體之觀念，幸被害人未因本案交通事故受有嚴重致命之傷，被告沈自強本案犯罪情節及所生損害非鉅；⑵被告沈榮福之頂替行為，浪費司法資源，影響刑事案件審判，妨害司法正義之實現，惡性非輕，惟其頂替行為已經檢察官查明，偵查機關並未受誤導，犯罪所生危害減少。至其因護子心切而為頂替犯行，業經依法減刑如前，不再列為量刑因子重複評價；⑶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均未曾因觸犯刑律經判處罪刑等情，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均佳；⑷依被告沈榮福自稱右眼視力不良等語（見本院卷第349頁）及被告2人自承之學經歷、工作現況及家庭生活等語（見本院卷第350頁）所顯示其等各自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均尚佳；⑸被告沈自強、沈榮福犯罪後杜撰故事，飾卸刑責，未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⑹參酌檢察官、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及其等辯護人之科刑辯論意旨及被害人就被告2人科刑範圍表示：沈榮福是我的同學，我希望大家好來好去，願意原諒沈榮福，涉案車輛雖然是沈自強開的，但我也願意原諒他們等語（見本院卷第353頁），另被害人前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示其因本案交通事故所受損害業經調解成立並已賠償完畢等語（見本院卷第146、258頁），並有屏東縣○○鄉○○○○○000○○○○○○○○0號調解書1份（見軍偵卷第161頁），且被害人前於偵查時即已撤回其對被告2人之告訴乙情，亦有被害人出具之撤回告訴狀存卷可按（見軍偵卷第171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不再追究等語（見本院卷第258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沈自強、沈榮福各自所犯前揭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沈榮福經判處有期徒刑部分，併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幸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李宛臻
　　　　　　　　　　　　　　　　　　
　　　　　　　　　　　　　　　　　　法  官  錢毓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64條、第185條之4第1項。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3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
三、故意犯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或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之罪。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